
法庭之友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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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民申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依 《憲法訴訟法》第20條第1項提 

出法庭之友意見事：

壹 、提具法庭之友意見書應揭露事項

一 、 依 《憲法訴訟法》第20條第3項 、第19條第3項 ，當 事 人 、關係人 

以外之人民或團體提出專業意見或資料時，應揭露是否受當事人、 

關係人或其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係，或金錢報酬或資助極其金

額 或 價 值 。

二 、 本法庭之友意見書（下稱本意見書）分工狀況如下：中央研究院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下稱本所）研究助技師何漢葳負責共同設計過錄 

編 碼 薄 、監督並親自參與編碼、分析數據及作圖及共同撰寫本意 

見 書 ；東華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范耕維、政治大學法學院博士 

生陳冠廷負責共同設計過錄編碼薄、參與編碼及撰寫本意見書；

政治大學法學院碩士生賴品蓁、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碩士生韓馨儀 

則參與編碼作業（後三位因擔任本所獎補助生而參與）。

三 、 本意見書未受包括111年度憲民字第904052號王信福聲請案及相 

關併案共37件 聲 請 案 （下稱本案）聲 請 人 、原因案件當事人、關 

係人或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亦無任何指 

揮 監 督 關 係 ，並 予 敘 明 。

貳 、提具法庭之友意見書之目的

本意見書旨在以圖表與文字 1勾勒2013年 1月至2024年3月 間 ， 

因侵害生命法益的故意犯罪2而於歷審中至少被處一次死刑或無期 

徒 刑 ，並經通常程序定瓛的有罪判決3 。在此限定下本意見書共觀 

察336個 宣 告 刑 （下稱觀察值）。本意見書盼以此實證研究探討我

1以下出現之圖表皆為本意見書自製，不—— 標 示 。

2判決依據之條文為刑法第226-1、2 7 1、2 7 2、3 3 2、347及348條 。

3 因 此 ，如判決最終係無罪定瓛或公訴不受理之情況，則不為本意見書所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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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法院在決定「生死之辯」案 件 時 ，整體而言有無恣意4 。

死刑作為最嚴厲刑罰，論者往往以各種理論探討此一刑罰目 

的何在一如預防或應報論等。惟不論採何種論點，都必須盡可能 

讓死刑落在真正應得之人身上；若生死之辯的決定係出於恣意， 

則無疑將減損其目的實現，進而可能衝擊死刑制度。對重視死刑 

的 論 者 而 言 ，絕非其所樂見。故不論是否贊成死刑，只要這項刑 

罰 存 在 ，便有理由關注生死之辯的決定有無恣意。惟本意見書旨 

在以實證方式分析判決結果，並對此結果是否恣意提出初步說明； 

此一結果可否導出死刑合憲，違憲的結論，則非本意見書論旨。

參 、摘要

一 、 判 決 概 況 ：在本意見書設定範圍内，有336個宣告 刑 被 納 入 觀 察 ， 

共來自311位被告的289個 定 瓛 判 決 ，共計有12個 死 刑 、272個無 

期 徒 刑 ，52個 有 期 徒 刑 ；其中5個死刑宣告刑之被告為本案聲請 

人一林 于 如 、黃 麟 凱 、彭 建 源 、沈 文 賓 、邱合成5 。

二 、 主 要 發 現 ：按本意見書對恣意的界定，具有相似量刑特徵的判決， 

其量刑結果理應相似，而不應該是死刑和非死刑交錯的情況。考 

量了所有變數的情況下，（一）整體量刑中有部分區塊可形成穩定 

的模式可以遠離於較為嚴重之量刑結果。換 言 之 ，法院在通盤考 

慮了行為人因子與犯罪情狀後，至少可以在部分案件中維持一個 

相對穩定的模式。（二）但這個模式只存在於部分觀察值中，而我 

們最關注的死刑觀察值並不落在此。與死刑的觀察值特徵上相似 

的 觀 察 值 ，甚 至 有 著 「非最嚴重犯罪」以及有期徒刑。因 此 ，初

4本意見書僅考慮所有受觀察判決整體而言（systemlevel) 的 情 況 ，不會針對單一 

個案恣意與否進行評斷，特此說明。

5 而其他已逝世的死刑宣告刑則來自陳昱安（獄中自盡）、翁 仁 賢 、李宏基、鄭捷 

(4個死刑）。而之所以宣告刑數量不等於被告人數，是因為被告可能侵害複數生 

命法益而被判處複數宣告刑（如鄭捷）。但宣告刑的數量也不等於被害者數量， 

法院有時認為被告侵害複數生命法益的行為是同一犯意的一行為而僅給予一宣告

刑 。另 外 ，一被告之複數宣告刑亦可能在不同判決定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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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 prima facie ) 而 言 ，似乎缺乏較明確的證據可以認定法院在 

「生死之辯」的量刑中不存在恣意。

肆 、何謂恣意？如何理解？

恣意通常被認為與法治 （ rule of law ) 相 對 ，恣意的法律決定 

並非法治社會所求。故要理解恣意，或可從為何追求法治談起。

法治往往被認為相對於人治一因人治社會的各種判斷容易出於個 

人 好 惡 偏 見 ，因此既可能缺少理性，也缺少預測性而難以遵從。 

就 此 ，法治之所以對立於人治而值得追求，可能出於兩點：第 一 ， 

人 心 難 測 ，不 符 合 法 治 的 恣 意 決 定 往 往 會 「不 可 預 測 」 

(unpredictable) 。至於此種恣意的發生，可能緣於欠缺規範或規 

範未能發揮作用，使法律決定未受規範的良好約束。如 此 一 來 ， 

此種法律決定可能被批評不受拘束、不明確或缺乏一致。第 二 ， 

由於人有各種偏見或非理性，其做出的恣意法律決定可能並非出 

於 理 性 考 量 ，而被認為是「不合理的」（unreasoned) 6 。

不論是從理性或從可預測性的概念來理解恣意，都是企圖以 

較具體的方式捕捉法律決定的思維過程：我們希望從判決的結果 

回頭來檢視法官的判斷過程是否受到前述提及的各種不良因素的 

影 響 ；而當有不良影響時，則整體的判決結果便會顯示出可疑趨 

勢可略窺一二。因 此 ，一旦發現判決這些可疑趨勢時，便似乎有 

初步理據去質疑這樣的判決結果可能是出於恣意 7 。而為了說明這 

種 可 疑 趨 勢 為 何 ，必須引進兩個概念：精 度 （precision) 與準度

6 —般 而 言 ，這兩種觀點可能高度重疊，不理性的判斷可能也不具可預測性，反 

之 亦 然 。但這兩種觀點仍可能分歧。好 比 說 ，在嚴重歧視的社會中，其法律判斷 

高度可預測，但無法獲得理性證成一因為該社會中的法律決定係出於歧視。而在 

這樣的社會中，如正直的法官拋棄歧視觀點，其判決可能因此較不具預測性，卻 

較 為 合 理 。本意見書以不可預測和不合理兩個角度來理解恣意的論述，參考自 

Jeremy Waldron, Law and Disagreement 167-68 (1999).
7 本意見書的初步研究只提供初步理據，非蓋棺論定。惟搭配不同寬嚴程度的審 

查 基 準 ，則這般論據在此一憲法問題所能發揮的威力可能有所不同。但該採何種

審查 基 準 ，以及後續的規範性結論等，皆非本意見書的焦點，在此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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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cy) 。本意 見 書 主 張 ：當法院判決所呈現的特徵，嚴重地  

缺乏精度或準度之一時，便可初步懷疑這些判決可能出於恣意。

討論精度與準度問題，可用打靶之例說明8 。所謂 缺 乏 精 度 ，

可想成每發彈著點都十分分散，未集中在一固定、有限的範圍。

在 此 情 況 ，因彈著點並不收束，看來似乎沒有系統性成因去影響 

結 果 。然 而 ，也 正 因 缺 乏 系 統 性 的 收 束 ，才讓打靶過程受雜訊 

(noise) 影 響 ，進而使彈著點未能集中。而關於準度，可想成彈 

著著點相當集中，卻 遠 離 靶 心 ，這些集中的彈著點雖有精度但缺 

乏 準 度 ，從而系統性地偏移至某個方向而遠離了靶心位置。

回到法律決定有無恣意的問題。以精度出發的討論方式大抵 

是 ：相似條件的案件卻未能獲相似判決結果時，似有初步理由懷 

疑法院在這類案件存在恣意判斷。至於缺少精度與恣意的關係， 

則 與 「可 預 測 性 」相 繫 ：當 判 決 的 整 體 結 果缺乏穩定的模式  

(pattern ) ，則會因此缺少可預測性而可能有恣意之嫌。但 ，即便 

整體判決能呈現出穩定的模式而具精度，也可能以另一形式產生 

恣意一 當穩定模式無法被合理證成時（如某族群容易被判極刑）。 

於 此 情 況 ，這些判決結果可能出自某種系統性偏誤（bias) (如種 

族歧視）而缺乏理據支持，欠缺準度而有恣意之嫌（整理見表1 ) 。

表 1 整體判決趨勢是否恣意

A.形成穩定模式 B.未形成穩定模式

1.模式可被合理證成 A 1暫無理由懷疑恣意 B 1 有理由懷疑恣意

(雜 訊 ，不精）

2.模式未獲合理證成 A 2 有理由懷疑恣意 B2 有理由懷疑恣意 

(偏 誤 ，不準） （可能兼具）

8 以下打靶之例及雜訊（noise) 和 偏 誤 （bias) 的討論皆參考自DanielKahneman 
et al., Noise: A Flaw in Human Judgement 3-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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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設計與資料範圍

一 、恣意概念的操作性定義

如 表 1所 示 ，當法律決定的整體趨勢呈現出穩定且合理模式時 

( 即 A 1 ) ，便暫無理由懷疑其間存有恣意。那 ，在 探 討 「生死之辯」 

的量刑是否出於恣意的問題時，所期待看到的穩定且合理模式為何？ 

在此可先引出量刑因子的概念。量刑因子是法官在量定刑罰輕 

重 時 （如 是 否 判 死 、關多久）須考量的具體因素（如 犯 罪 手 段 ，犯 

罪人品行、犯罪所生損害、犯後態度等）9 。之所以設立量刑因子， 

是希望以具量刑重要性的特徵來呈現案件的樣貌，使法官可將案件 

的事實要素對應到相關的量刑因子（如將殺人方式對應到犯罪手段、 

被害人數對應到犯罪所生損害），進而使法官基於這些量刑評價上 

具重要意義的特徵來決定最終宣告之刑。就 此 ，一個具穩定模式的 

整體量刑趨勢，初 步 而 言 指 ：當個案間彼此具有的量刑上重要特徵 

相 似 時 ，將獲得相似的量刑結果。

另 一 方 面 ，由於死刑將直接剝奪被處罰者的生命，其嚴厲性和 

自由刑有較大差異，在量刑選項中也是特別的存在10。因 此 ，或可 

合 理 認 為 ，當個案的量刑上重要特徵相似之時，其量刑結果似乎不 

應出現死刑與其他自由刑交錯的情況（因死刑是特別的存在而有別 

於其他自由刑）。綜 上 ，本 意 見 書 認 為 ，「生死之辯」之量刑決定的 

穩定且合理模式應滿足以下兩點：

(A) 當觀察值的量刑上重要特徵相似時，應獲得相似量刑結果；

(B) 所謂的相 似 量 刑 結 果 ，不應出現死刑與其他自由刑的交錯 11。

9 刑法第57條各款參照。

10此論點可參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957號刑事判決。

11本意見書是討論受觀察判決整體的量刑概況，而非針對單一或特定個案的結果； 

因此即便不滿足此兩條件，也不表示特定個案的死刑宣告是出於恣意。此 外 ，本 

意見書對於恣意僅是提出一形式判準，而非直接訴諸一套罪刑相當的論點（如直

接指出何種罪行該判死；何種罪行應判無期徒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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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變數設計及方法

本意見書的目標是以量化方式比較各觀察值之間（以量刑角度 

而言）的相似或相異，進而觀察可否呈現出前文所稱的穩定且合理 

模 式 。為 進 行 此 一 比 較 ，首先必須以大量與量刑可能有關的變數 

(變 數 亦 可 稱 為 屬 性 （attribute) ) 充 分 、客觀地描述各觀察值。司 

法 院 公 佈 之 「刑事案件量刑審酌事項參考手冊」及 函 頒 之 「刑事案 

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提出的量刑因子固然至為關鍵，但多 

只給出較抽象之指引且亦常使用評價性概念 （ evaluative concept) 

而不易操作；逕自以此作為變數進行編碼，恐因編碼者自身的認知 

與評價歧異而另生爭議。因 此 ，本意見書盡量將這些較抽象的量刑 

因子概念拆分、轉化為一個個較具體的事實（fact) ，並利用這些基 

於 事 實 的 變 數 ，重新捕捉每一個宣告刑所具有的量刑上重要特徵12。 

本意見書的變數設計是回顧、參酌國内外量刑相關實證研究13和司 

法院量刑系統14中量刑相關變數後，再由本團隊腦力激盪得之，以 

期能將量刑所可能牽涉諸多重要因子，如刑法第57條各款或法律明 

文提及的加重減輕事由（如 自 首 、累犯15) 等 ，都盡量透過具體明 

確的事實一一標註。在 本 意 見 書 中 ，目前關於犯罪情狀相關屬性的

12好 比 說 ，犯後態度是否良好一事，便可拆成犯罪行為人是否自首、道 歉 、賠償 

家屬等較具體且可觀察的若干事實以供編碼。

13 E.g. Raymond Paternoster et al.,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Maryland's Death 
Sentencing System with Respect to the Influence of Race and Legal 
Jurisdiction: Final Report (2003);吳 睿 恩 、蔡 曜 宇 ，殺人罪量刑因子研究：以刑 

法57條 為 中 心 （2020年 ）；許 凱 傑 ，兩公約前後法院量刑理由對死刑相關案件的 

迴歸分析一以特別預防因子與隱藏性因子為中心（2022年 ）；蔡 彩 貞 ，殺人罪量 

刑之實證研究（2012年 ）；周 愫 嫻 ，刑 法 第 5 7 條科刑量表建置的犯罪學觀點，軍 

法 專 刊 ，62卷6期 ，頁29-61 (2016年 ）；李茂生、周 愫 嫻 、吳 佳 慶 、宋 弘恩、李咏 

庭 、沈 上 凱 、林 誼 杰 、施 泓 成 、徐 堅 棋 、楊 添 圍 、廖 晉 賦 、謝 煜 偉 ，重大矚目刑 

事案件之審前調查評估手冊（2021年 ）。

14司法院量刑資訊系統的說明，參 見 ：文 家 倩 ，從量刑工具探討國民法官的量刑 

評 議 ，司法周刊，2156期 ，頁1-41 (2023年 ）。

15不 過 ，累犯的判準因釋字第775號解釋而有微調。本意見書在編碼時係直接以判 

決中對行為人是否為累犯的認定為準，而非以當前的累犯定義回溯地評價過去案 

件中的行為人應否算是累犯。
7



1 變 數 有 90個 ，刻 劃 犯 罪 行 為 人 的 屬 性 則 有 59個 ，共 計 149個 ；過 錄

2 編 碼 薄 ，請 見 附 錄 1 ) 。

3 如 前 述 ，本 意 見 書 的 目 標 是 希 望 藉 由 這 些 變 數 標 舉 出 觀 察 值 的

4 屬 性 ，並 以 把 握 觀 察 值 之 間 是 否 相 似 或 相 異 （即 彼 此 的 遠 近 關 係 ），

5 並 觀 察 這 樣 的 相 似 （異 ）狀 態 是 否 貼 合 目 前 判 決 的 量 刑 結 果 。這種

6 遠 近 關 係 的 判 斷 ，在 考 慮 的 屬 性 較 少 時 ，或 許 尚 能 直 觀 把 握 。好 比

7 說 ，僅 考 慮 「有 無 自 首 」 時 ，可 將 觀 察 值 分 為 有 ， 無 自 首 兩 群 ，進

8 而 指 出 有 自 首 的 觀 察 值 不 似 於 無 自 首 者 （亦 即 ：較 疏 遠 ）。而若同

9 時 考 慮 「有 無 自 首 」及 「有 無 道 歉 」 時 ，因 變 數 增 加 便 略 為 複 雜

10 ( 此 時 為 二 維 ），分 成 「（1)有 自 首 有 道 歉 、（2)有 自 首 無 道 歉 、（3)無

11 自 首 有 道 歉 、（4)無 自 首 無 道 歉 」，並 以 此 判 斷 其 間 之 相 似 或 相 異 。

12 但 ，要 判 斷 每 一 個 觀 察 值 之 間 的 遠 近 ，不 能 只 考 慮 前 述 的 一 兩 組 屬

13 性 ，如 本 意 見 書 在 犯 罪 情 狀 部 分 考 量 了  9 0個 變 數 ，也 就 是 將 33 6個

14 觀 察 值 置 於 90個 維 度 （d im en sio n) 中 加 以 比 較 ，已 超 出 直 觀 把 握 範

15 圍 。因 此 ，便 要 透 過 降 維 的 工 作 來 減 少 資 料 所 涉 之 維 度 。

16 降 維 （ D im ension R eduction 或 D im ensionality R ed u c tio n) 是統

17 計 學 發 展 出 的 方 法 ，可 在 保 留 觀 察 值 於 高 維 度 所 具 有 的 彼 此 相 互 遠

18 近 關 係 的 同 時 ，將 高 維 度 的 資 料 重 新 投 射 （p ro je c t) 於 二 維 。此方

19 法 能 使 在 高 維 度 較 相 近 （遠 ） 的 觀 察 值 ，在 低 維 度 中 繼 續 保 持 其 相

20 近 （遠 ） 的 關 係 ，讓 我 們 在 低 維 度 中 仍 可 大 抵 不 失 真 地 獲 得 資 料 間

21 的 遠 近 關 係 。本 意 見 書 提 出 以 先 進 的 降 維 方 式 ，「均 勻 流 形 逼 近 及

22 投 影 （ U niform  M anifo ld A pproxim ation and P ro jec tion, U M A P )」之方

23 式 降 維 16進 行 降 維 並 製 圖 （參 見 圖 1 ) 。透 過 降 維 便 能 以 視 覺 化 呈 現

16在 第 一 版 中 ，本意見書同時也用了「t-隨機鄰近嵌入法（t-distributed Stochastic 
Neighbor Embedding, t-SNE)」進行降維並繪製圖片。但在這一版中，因為時間因 

素與版面考量，不再重複繪製。兩種降維方法的原理說明，此e Han-Wei Ho et al., 
Machine-Learning Methods, in Cambridge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Law 177 

(Mathias Siems &  Po Jen Yap eds., 2024);何 漢 葳 、張 永 健 ，演算法視角下的物以類

聚----以 比 較 物 權 法 的 數 據 為 例 （2022年 ），https://ai.iias.sinica.edu.tw/algo-and-
jus-rerum-minu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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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principal component (PC 1)

圖 1 Results of logistic P C A ，本圖引用自：Han-Wei Ho et al., MacA/ne-Zearm.ng 

Methods, in Cambridge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Law 177, 190 (Figure 10.3 

Lowerleft)

最後值得一提，本意見書所採的降維方法，和常見的量刑實證 

研究所用的迴歸模型，在基本思維上略有不同。以迴歸模型的所進 

行的量刑實證研究，多以其特定問題意識出發，設定研究者認為有 

意 義 的 、想要重點檢視的變數後，並檢驗此一變數與量刑結果的關 

係 （即有無顯著相關）17。與 之 相 對 ，本意見書所採得降維分析，

是通盤性地標住觀察值（宣告刑）的 特 徵 後 ，用統計方法運算這些 

觀 察 值 是 否 相 似 （近 ）。相 對 於 既 有 研 究 ，採取此一方式的優勢可

17如許凱傑的研究便是以迴歸模型探討法官在判決中提及兩公約以及社會觀感時， 

和其量刑結果的關係。參 見 ：許 凱 傑 （註14) 。

9

這 些 觀 察 值 （宣告刑）背後的特徵是否相似（近 ），進而利於檢視 

穩 定 且 合 理 模 式 （不恣意的模式）是 否 存 在 。一個較為理想、較不 

分散的示例，可參見圖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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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能在於能較通盤且不先預設立場地檢視這些資料，進而可能可找出 

這些觀察值之間是否具有某些可能以人眼（或人腦）觀之可能忽略 

的 潛 在 結 構 （ underlying structure) 18。本團隊日後擬配適順序迴歸 

( ordinal regression ) ，針對特定量刑因子變數進行深入分析，並將 

在模型中加入法官組成之隨機截距效果（據以刻劃法官組成差異對 

於判決結果變異程度的整體影響），再提供鈞院參酌。

三 、資料

本 意 見 書 的 研 究 範 圍 ，是2013年至2024年3月間因侵害生命法 

益之故意犯罪，而於通常程序的歷審中至少被課處一次死刑或無期 

徒刑的有罪確定判決19。在 我 國 ，雖有不少條文可判處死刑，但為 

集中討論並利於不同案件間的比較，本意見書僅討論侵害生命法益 

的故意犯罪。不 過 ，即便限縮於這類犯罪，其法定刑仍有一定裁量 

空 間 ，故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本意見書僅優先處理曾至少一次被 

宣判無期徒刑或死刑一也就是較嚴重、較可能使法官考量是否動用 

死刑此一最嚴厲刑罰的案件。之所以始於2013年 ，緣於最高法院在 

102年台上字第170號刑事判決中首次針對是否判處死刑的量刑，給 

出較具體之基準20 :法 院 必 須 以 類 似 「盤點存貨」方式清點各項有

18換 句 話 說 ，採用本意見書所採用的方法可能會發現，這些量刑決定之間存在著 

一些人們容易忽略的相似結構。但這些潛在的相似性是否在量刑意義上可以解釋 

得 通 ，以及是否要因為這些潛在並難以解釋的結構存在而認為有所恣意，並非此 

一統計分析方法自身可以回答，而需要研究團隊做進一步的推測和判斷。

19本意見書的觀察對象是曾在歷審被判過至少一次死刑或無期徒刑的有罪確定判 

決 ，因此也包含最後被宣告為有期徒刑者（如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03年度台上字 

第2850號 的 張 得 福 ，量刑為15年有期徒刑）。不 過 ，若判決的改判係因拖沓過長 

而適用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 （如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102年度矚上重 

更(三)字第1號的李泰安），或法院改變了其對犯罪情狀的認定（如臺灣高等法院 

刑事判決107年度上重訴字第31號的莊劉禎梅，從殺人罪改判為遺棄致死罪），皆 

因 脫 離 「生死之辯」的量刑範圍，而為本意見書所排除。

20因 此 ，目前的殺人量刑實證研究，僅部分的研究（吳 睿 恩 、蔡曜宇和許凱傑） 

包含此時期（所謂吳燦基準下）的 判 決 ，而較早的研究（如蔡彩貞）則未涉及。 

對此基準的相關說明參見：李 佳 玟 ，死刑量刑準則的十年回顧，月旦法學雜誌， 

340期 ，頁 102-120 (202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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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與不利於犯罪行為人的科刑因素。又 ，考量此類案件往往歷經多 

次 審 判 ，歷審可能給出不同宣告刑來決定被告的命運，故本意見書 

僅考察前揭範圍的各判決中，最後一次處理事實爭議，亦即對被告 

最 終 命 運 （宣告刑）做出較詳盡論述的判決21。

在確立資料範圍後，便是擷取判決所具有之量刑上重要特徵以 

進 行 編 碼 。本意見書由撰寫者及助理閱讀判決中的事實與理由部分， 

並從本意見書所設計、具有量刑上重要特徵之變數出發進行編碼紀 

錄 作 業 ，將 判 決 文 本 （text) 轉化為可供統計分析之結構化表格資 

料 （ structured tabular data) 以便分析22 ( 變 數 設計如前述，刻劃犯 

罪行為人的變數及完整過錄編碼薄，見附錄1 )。

伍 、結果

一 、犯罪情狀為中心的刻畫

圖2是以犯罪情狀相關的變數刻劃每一個宣告刑的屬性後，再 

將組合了多維度的資料降至二維下的結果。在刑法第57條的量刑因 

子 中 ，與犯罪情狀相關的變數主要包含犯罪動機、目 的 、犯罪時所 

受 刺 激 、犯 罪 之 手 段 、犯罪所生之損害等。圖2 中 ，除鄭捷的4個死 

刑宣告刑自成一格聚在一塊之外，其餘的死刑宣告刑似乎沒有「群 

聚 」，而是與無期徒刑較為相似，進 而 「比鄰而居」。如圖2的翁仁 

賢與彭建源，便與一部分的無期徒刑、甚至有期徒刑相近，而比鄰 

地坐落於該處。由 此 觀 之 ，犯罪情狀上有所相似的觀察值，並未獲 

得相似量刑結果一這似乎與本意見書所認為不恣意的狀況有所差距。 

但前述論斷或許需要斟酌。由於最終獲得無期徒刑宣告刑者，

21 —般 而 言 ，最高法院多僅考察判決是否違背法令，因此最後一次對事實做出判 

斷者多為高等法院。但在少數情況下亦可見到最高法院自為裁判（如註19的張得 

福便是最高法院自為裁判並給出15年有期徒刑）。

22判決文本結構化的國内文獻介紹，參 見 ：何 漢 葳 ，應作迴歸觀：資 料 、不確定 

性與人工智慧法學，收 於 ：李建良編，研 之 得 法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成立 

十週年文集，頁723-726 (202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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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犯罪情狀的相關因子已與死刑案件頗為相似，但最後基於犯 

罪行為人相關因子而獲判無期徒刑。因 此 ，或許精確的提問是：這 

些與死刑宣告刑比鄰、被認為與死刑頗為相似的無期徒刑宣告刑， 

是否多為法院明白認可的兩公約所稱之「最嚴重犯罪」之 案 件 （ the 

most serious crime) ; 或反過來說，這些死刑案件的附近是否比較不 

會有法院明白認可的「非最嚴重犯罪」之 案 件 ？

圖2 中 可 看 到 ，確 實 在 晝 面 當 中 ，存 在 著 幾 個 圍 繞 著 「非最嚴 

重犯罪」之 案 件 的 「淨土區域」一 這 些 「非最嚴重犯罪」案件比較 

聚 集 之 處 （例如晝面右上方的一小群，以及晝面最左上方的部分觀 

察 值 ），通常也不太會出現死刑這樣極端的結果。不過離開淨土區 

域 後 ，便可看到不少被認為死刑的觀察值與「非最嚴重犯罪」之案 

件 ，甚至是有期徒刑比鄰。如 圖 中 的 翁 仁 賢 、彭建源23，或 邱 合 成 、 

沈文賓等觀察值附近，仍 存 在 和 「非最嚴重犯罪者」之案件雜處的 

現 象 。整 體 而 言 ，從法院系統的整體量刑趨勢來看，在某部份的案 

件中對量刑結果的變異性仍控制地相對較佳（也就是前文所稱的淨 

土區域）。但 總 結 來 說 ，根據圖2 ，當犯罪情狀相似時，判決中的量 

刑結果並未相似。

不 過 ，法院的量刑不只考量犯罪情狀，也必須考量犯罪行為人 

的相關因子後通盤考量；因此尚不適合在此階段就做出恣意與否的 

定 論 ，而必須進入下一部份的討論24。

23本團隊的猜想是：這些案件可能亦多是縱火類型。而由於此案件類型中，被告 

可能對殺人缺乏直接故意，而不被認為是最嚴重犯罪。討論縱火類案件欠缺直接 

故意是否構成兩公約所謂最嚴重犯罪的文獻，參 見 ：許 玉 秀 ，關於縱火犯湯景華 

案的紅鯡魚，收 於 ：李建良編，研之得法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成立十週年 

文 集 ，頁 13-25 (2021年 ）。

24本次意見書的UMAP繪圖仍是基於U M A P系統預設參數繪製而成，因此次時間

有 限 ，本團隊不再以不同參數的方式進行分析並繪製多張圖片。
12



2 ◎說明：法院明確提及最嚴重犯罪者為紅色；明確指出非最嚴重犯罪者為綠色；

3 無提及者為灰色。

4

5 二 、納入所有量刑因子變數的刻晝

6 與 圖 2僅 考 量 犯 罪 情 狀 不 同 ，圖3則 是 將 包 含 犯 罪 行 為 人 相 關 因

7 子 在 内 共 計 149個 變 數 通 通 納 入 後 所 繪 製 。所 謂 與 犯 罪 行 為 人 相 關

8 的 因 子 ，是 指 刑 法 第 57條 第 4款 至 第 6款 所 規 定 的 犯 罪 行 為 人 生 活 狀

9 況 、品 行 、智 識 、犯 後 態 度 等 因 子 ，也 包 含 行 為 人 的 精 神 狀 況 此 種

10 目 前 較 被 關 注 的 因 子 。與 觀 察 圖 2相 似 的 是 ，對 於 圖 3 的 觀 察 也 是 立

11 基 於 以 下 判 準 一 擁 有 相 似 特 徵 （在 圖 中 靠 近 、群 聚 者 ），是 否 有 獲

12 得 相 似 之 量 刑 結 果 （並 非 死 刑 與 自 由 刑 交 錯 、死 刑 附 近 未 出 現 「非

13 最 嚴 重 犯 罪 」 或 有 期 徒 刑 ）。

14 如 圖 3所 示 ，晝 面 一 大 區 塊 （晝 面 中 間 偏 左 區 域 ，略 為 較 下 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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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帶 ），都 沒 有死刑的觀察值，因此在這區塊中並無出現死刑與自 

由 刑 、甚 至 也 沒 有 「最嚴重犯罪」與 「非最嚴重犯罪」案件的交錯。 

而 在 這 塊 「淨土」之 外 ，則又可觀察到死刑和「非最嚴重犯罪」之 

案件甚至是和有期徒刑相鄰的狀況。

對此或許有幾點可討論。一 般 而 言 ，犯罪行為人相關的因子總 

被懷疑是造成法院量刑恣意的根源：因為犯罪行為人相關因子連接 

的 是 所 謂 「教化可能性」這一費解又難以操作的概念。倘若這一說 

法 成 立 ，則理應無法在圖3 中看到穩定模式存在。但圖3 中存在一個 

面 積 不 小 的 淨 土 區 （晝面中間偏左區域，略為較下方一帶）。或許 

可 以 說 ，即便考量了犯罪行為人相關的因子，有很大一部分的判決 

仍可被獨立出來一與這些觀察值相似者，通常都不會是被認為最嚴 

重 ，甚而獲判死刑者。在此一淨土區域中，相似特徵的案件所獲得 

的量刑 結 果 ，其變異度小於淨土區域外的變異度，相較之下較為穩 

定 。而出了淨土區域，依然存在著死刑與「非最嚴重犯罪」案 件 、 

甚至是有期徒刑相鄰的現象。因此本文發現如下：（一 ）整體量刑中 

仍有部分區塊可形成穩定的模式，其可遠離於較為嚴重之量刑結果。 

換 言 之 ，法院在通盤考慮了行為人與犯罪情狀相關的因子後，至少 

可在部分案件中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模式。（二）但 是 ，這個模式只 

存在於部分觀察值中，而我們最關注的死刑觀察值並不會落在此區。 

與死刑的觀察值特徵上相似的觀察值（亦即相近於死刑觀察值者）， 

依 然 存 在 「非最嚴重犯罪」之案件以及有期徒刑（如 翁 仁 賢 、彭建 

源 、黃 麟 凱 、邱 合 成 ）。按 照 本 文 對 於 恣 意 所 設 下 的 判 準 ，初步 

(prima facie) 而 言 ，似乎缺乏較明確的證據可以認定法院在「生 

死之辯」的量刑中不存在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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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 3 包含所有量刑因子的變數所呈現之宣告刑關係

3 ◎說明：法院明確提及最嚴重犯罪者為紅色；明確指出非最嚴重犯罪者為綠色；

4 無提及者為灰色。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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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檔1

殺人案判決特徵過錄編碼薄（簡化版，依照資料格式排序之）

最 鞭 綱 間 ：2024/4/22

麵 （灰底部分未放入機化分析中） 顯變數選項 資料格式

案件基本資訊

被告姓名

被 告 鬧 0=女 ；1=男 二元

犯案時年齡（顯 化 ） 類別

案發曰期 曰期

受害者姓名

受害者性別 0=女 ；1=男 二元

遇害時■令

※ 結 合 犯 趣 （複選） 強制性交；強 盜 ；縱 火 ；虜人勒贖 各為二元

是最嚴重犯罪 (the most serious crime ) 是 ；否 ；未提及 類別

幾條定讞的殺人罪 數值

殺人既遂死亡人數 數值

殺人未織死亡人數 數值

多少人因被告或冋案被告受傷 數值

犯罪現場還有多少人 面 麟 亡風險 數值

共犯人數 數值

確定$吉果 死 刑 ；無期徒刑；郁 月 棚 類別

高等法院字號

高等法院去官

最高法院字號

最高去院院去官

被害人的 樹 繳 數值

被害人的 刺 繳 數值

被告在獅中的定位

一人犯案 ;主謀 ;酬也被告處於平等地 

位參與靈[或執行 ;非策畫者，但參與該 

殺A !十畫

類別

被害人嫌告的關係

有 直 系 血 綳 齡 ，或現在或曾經有直系姻 

親關係；

現在或曾經有婚姻關係；

有四親等內旁系血親關係，或現在或曾經 

有四親等內旁系姻親關係；

類別

1



麵 （灰底部分未放 入 機 化分析中） 類別變數選項 資料格式

現在或曾經是衞呂關係；

職 場 、學校與工作火伴；

朋友或熟人；

認識的人；

M 任可關係、不認識；

殺害員警或其他執行公權力之人

案 銳 點

被害人相關住居服或車內 )及周邊區域； 

行為人或共犯住居所(或車內)及周邊區 

域 ；

大眾酒俞、街道或人行道、營業之工作場 

所等公共場所；

田 野 或 對 林 '猶 獅 各 、停車場或空地、 

廢棄建築等人旅為罕至之公共場所

類別

被告教育程度（因資料不全故以類別而 

非以順序方式呈現）
國 小 ；國 中 ；高中職；大學以上；未提及 類別

被告案潮寺就業狀況

無業 ;全職 (含已就業但不知是否是全職 

或兼職）；全職或兼職自雇者；兼 職 （打 

零工）；脫離勞動人口（如仰賴社福、家 

管 、退 休 、學 生 、未成年或家人支持）； 

非法勞動；未知

類別

被告工作經驗（依勞動部職業標準分類）

(1-3大類）過去主要從事民意代表、主 

管及經理人員、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理 

專業人員；

(0 及 4-6大類）過去主要從事事務支援 

人員、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農 、林 、漁 、 

牧業生產人員、軍 人 ；

( 7大 類 )過 去 主 要 從 雜 觀 關 工 作 人  

員 ；

( 8大類)過去主要從事機械備操作及  

組裝人員；

( 9大類）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未知、(幾乎 )從未就業、長年在監服刑、 

非正當職業等

類別

被告案潮寺婚腦兄
已 婚 ；分 居 ；同 居 ；單 身 （含喪偶）；離 

異 ；未知
類別

2



麵 （灰底部分未放 入 機 化分析中） 顯變數選項 資料格式

被告案發時的家庭支援（因爾斗不全故 

以類別価非獅序方式呈現）

有親人，且有聯繫或支爰 ;有親人，不知 

有無聯繫、支 援 ；有親人，但無聯繫、支 

援 ；無親人；未知

類別

被告案潮寺是否 處 誦 事監管
無 ；社區處遇；假 釋 ；緩 刑 （緩起訴）； 

未知
類別

被告身心或儲障礙的半斷者
不適用；法院自評 ;專 家 灌 ;被 告 拒 絕  

鑑定
類別

受害人遇害前是否受有虐待

有 ，短暫並立刻導致死亡； 

有 ，15分鐘內；

有 ，15至 30分 鐘 ；

有 ，30分鐘至1小 時 ；

有 ，1-3小 時 ；

有 ，超過 3 小時

沒 有受到虐待或未微、不詳

類別

被告有反社會人格

r \ W T T ft 十+曰 X7, •

順序

被告有A 型 人 獅 凝 順序

被告有B 型 人 獅 凝
0=無或禾提乂，
1 夕二^私、牲 娜 、 叫 能 、CD̂ r ^ ^ X H 、益 /忙 笔 •

順序

被告有C 型 人 獅 凝
1 =1」為 特 !徵 狀 態 ，臨Mv表 現 發 作 等 ，

情緒障礙如憂鬱症的低鬱 

2-特質或傾向，

3=障礙、疾患、或傾向高 ;情緒障戀 D憂鬱 

症白勺重鬱

如 只 提 及 備 章 礙 填 2

順序

被口有神經障礙 順序

被告有情緒障礙 順序

被告有_ 嗾 患 順序

被告被認為有暴力犯罪之傾向或習慣 順序

被告被認為有困謝抑制其衝動與易怒情 

緒 ，或有衝動控制障礙
順序

被害人未成年 0=否 ；1=是 二元

※犯罪之動幾、目 的 （複選）

金錢糾紛（財，纖 '土 地 、且賃'損害 

賠 償 、家 產 、信用卡、貸款等）或有爭奪 

賴 地盤之利 纖 突

0=否 ；1=是 二元

為取得被害者金錢或財物（如搶劫或竊 

盜 ）
0=否 ；1=是 二元

為了被害者遺產/ 社會救助金/ 保險理 

賠
0=否 ；1=是 二元

受人所託或指使替人處理紛爭、消災報 0=否 ；1=是 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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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 （灰底部分未放 入 機 化分析中） 顯變數選項 資料格式

仇 ；履行殺手契約以換取報酬

追求遭拒、複合無望或 (懷疑 )其中一方 

想分手、外 遇 （麵 姻 不 忠 ）、另吉新歡 

(自覺被背叛）等

0=否 ；1=是 二元

感情靜關係的報復 /對第二都勺愛隣 0=否 ；1=是 二元

性滿足的渴望 0=否 ；1=是 二元

不服管教或索錢不遂 0=否 ；1=是 二元

因 受 害 人 感 繼 . ( 欲 )大聲呼救，積 

極反抗而殺之
0=否 ；1=是 二元

替人出氣、討公道/ 教訓洩憤/ 保護自 

己重視之人/ 因被害者曾傷害被告或其 

織

0=否 ；1=是 二元

為脫免拘捕、監禁/ 害怕被報警或犯行 

暴露，躲避 查 敵 伺 觀 逸
0=否 ；1=是 二元

因(細)故與被害人發生□角爭執、拉扯； 

被害人不配意 (如覺得被剝奪、被看不 

起 、撕 對 、被反對交往、被起訴，不願 

撤 告 、懷疑被害人（將 ）對己不利等）； 

因心情低落或將自身的不順遂遷怒於他 

人 /報■己偶

0=否 ；1=是 二元

為使同一犯罪之證人勝冗默 0=否 ；1=是 二元

其 他 ,如無力扶養 '打算同歸於盡 ,共赴 

黃泉 '逃避問題，負 面 儲 壓 力 ，谢 壬 、 

因自身妄想之事由等等，及動機不明

0=否 ；1=是 二元

因一時的憤怒或且喪（見笑專生氣） 0=否 ；1=是 二元

長期仇恨被害者（看不爾艮久） 0=否 ；1=是 二元

※ 殺 人 工 具 （観 ）

不作為犯（如餓死） 0=否 ；1=是 二元

(■ 勸 套 頭 或 摀 □ 鼻 窒 窗 、 0=否 ；1=是 二元

以斧頭或其侧鋒利工具、刀械刺殺 0=否 ；1=是 二元

以槲支、弓箭繊殺 0=否 ；1=是 二元

以酒俞工具撞擊或輾壓 0=否 ；1=是 二元

以 聯 、鈍器攻撃 0=否 ；1=是 二元

徒 手 勒 （頸 ）死 0=否 ；1=是 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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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 （灰底部分未放 入 機 化分析中） 顯變數選項 資料格式

拳 臟 撤 死 0=否 ；1=是 二元

其 他 ，目前含毒殺、高處拋下、淹 死 、溺 

水 、漏逸瓦斯或燒炭、酒精過量中毒偽裝 

為意外等情

0=否 ；1=是 二元

燒死 0=否 ；1=是 二元

繩子或其他工具勒（頸）死 0=否 ；1=是 二元

被 告 沒 插 親殺人或造成生命危險之虞 0=否 ；1=是 二元

被告受他人控制或影響 0=否 ；1=是 二元

被軎者疋不疋被口想殺又之人 0=否 ；1=是 二元

被告想要殺的人是否權過 0=否 ；1=是 二元

※過去對被害者或其家屬之新（観 ）

被告殺人前曾經菌吾威脅受害人 0=否 ；1=是 二元

被告殺人前曾經對受害人肢體暴力 0=否 ；1=是 二元

被告殺人前曾經試圖殺害受害人 0=否 ；1=是 二元

被告殺人前曾經菌吾威脅受害人家屬 0=否 ；1=是 二元

被告殺人前曾經對受害人肢體暴力家屬 0=否 ；1=是 二元

被告殺人前曾經試圖殺害受害人家屬 0=否 ；1=是 二元

※ 弱勢被害人（観 ）

被害人年幼無防衛能力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年老無防衛能力 0=否 ；1=是 二元

被告與被害人在體格上有巨大差異而無 

防衛能力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正在 酸 或 剛 頂 諫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因懷孕、一時生病或身體虛弱無 

防衛能力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因本身吃藥、使用酒精或物質毒 

無防衛能力
0=否 ；1=是 二元

現場有被害人兒y 女 、孫子，女 (作為軟 

肋之意）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臥病不起或有殘疾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被綁架麵持後受害 0=否 ；1=是 二元

被 害 人 備 喊 儲 圖 凝 0=否 ；1=是 二元

※ 凶 殺 案 麵 纖 （観 ）

被告是爾行進人殺人現場 0=否 ；1=是 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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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 （灰底部分未放 入 機 化分析中） 顯變數選項 資料格式

被告 隨 漏 人 0=否 ；1=是 二元

被告是否攜帶殺人工具至殺 人 觸 0=否 ；1=是 二元

預謀 0=否 ；1=是 二元

被告埋伏、突襲或使被害人難以防範或 

逃離
0=否 ；1=是 二元

犯罪現場混隱_星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箱青求饒命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沒有反抗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受行刑式倉撃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據人或韦跋前遭到殺害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有多處傷口 0=否 ；1=是 二元

受到不只一槍 0=否 ；1=是 二元

受害者身中多刀 0=否 ；1=是 二元

※被告殺人前是否虐待被害者（観 ）

被害人生前遭丟入水中 0=否 ；1=是 二元

被 害 人 生 前 遭 朝 _撃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生前遭性侵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生前被以某種方式虐待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生前遭毀容或敗壞身體器官 0=否 ；1=是 二元

被 害 人 生 辦 臟 （砸 )暈 / 迷暈/ 勒暈/  

電暈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生前遭毆打（拳打腳踢）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生前遭火堯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被要求作出羞辱性的行為（或動 

作 ）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遭綑綁、堵住嘴巴或其他方式束 

縛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屍體被丟入水中或丟入垃圾桶 

(堆）
0=否 ；1=是 二元

※ 被 告 殺 人 麵 寺 屍 體 的 惡 行 （観 ）

殺 難 遺棄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屍體遭性侵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屍體遭膽 0=否 ；1=是 二元

被害人屍體遭燒毀 0=否 ；1=是 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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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 （灰底部分未放 入 機 化分析中） 顯變數選項 資料格式

被害人屍體被以期也方式不敬 0=否 ；1=是 二元

被告是否雖害人同住 0=否 ；1=是 二元

以上二元變數屬犯罪情狀

※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

被告沒有完成學業 0=否 ；1=是 二元

法官撒被告有經濟負擔 0=否 ；1=是 二元

被告曾處於家暴環境但自己未受打罵 0=否 ；1=是 二元

被告曾受言語暴力之家暴 0=否 ；1=是 二元

被告曾受肉體暴力之家暴 0=否 ；1=是 二元

被告曾遭遇關於親子關僚之家庭變故 0=否 ；1=是 二元

被告曾遭遇關於經濟上之家庭變故 0=否 ；1=是 二元

※ 被 告 品 行 （観 ）

被告係累犯一殺人前科 0=否 ；1=是 二元

被告係累犯一其他暴力前科 0=否 ；1=是 二元

被告係累犯一以上兩種以外之彳犯罪前科 0=否 ；1=是 二元

被告非累犯一殺人前科 0=否 ；1=是 二元

被告非累犯一其他暴力前科 0=否 ；1=是 二元

被告非累犯一以上兩種以外之彳E罪前科 0=否 ；1=是 二元

被告被認為有良好品格（好 父 親 、好妻 

子 、好員工、好學生）
0=否 ；1=是 二元

被告曾犯下其他暴力獅且未受懲罰 0=否 ；1=是 二元

※被告犯後態度（観 ）

被告坦承犯罪事實 0=否 ；1=是 二元

被告自白事實經過但否認殿人犯意 0=否 ；1=是 二元

被告主張殺人為意外 0=否 ；1=是 二元

未如實和盤托出（被 告 供 詞 不 / 未完 

全承認犯行）
0=否 ；1=是 二元

被告堅稱無罪 0=否 ；1=是 二元

被告 毀 纖 消除其也識康 0=否 ；1=是 二元

被 告 試 圖 隱 藏 禱 顯 體 0=否 ；1=是 二元

被告透過威脅證人、法官或其他人以干 

擾 司 法 辦
0=否 ；1=是 二元

被告有自首 0=否 ；1=是 二元

被告曾協助受害者送醫 0=否 ；1=是 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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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 （灰底部分未放 入 機 化分析中） 顯變數選項 資料格式

消極留置現場（或附近），減 他 作 為 0=否 ；1=是 二元

被告遺棄了垂死的被害人，致使其死亡 0=否 ；1=是 二元

被告即便明知被害者已倒地甚或死亡， 

仍持續攻撃
0=否 ；1=是 二元

被口有表小歉意、 0=否 ；1=是 二元

被告殺人後有威脅被害稼屬 0=否 ；1=是 二元

被告 顯 皮 害 稼 屬 0=否 ；1=是 二元

被告取得被害稼屬原諒 0=否 ；1=是 二元

被害稼屬要求死刑 0=否 ；1=是 二元

被告在監斤表現良好 0=否 ；1=是 二元

※ 關 於 被 告 的 物 爾 姻 及 身 心 髓 （観 ）

被 告 有 觀 姻 疾 患 、 （獅 、删 ） 0=否 ；1=是 二元

被 告 荀 麵 漏 0=否 ；1=是 二元

被口有使用毒口口 0=否 ；1=是 二元

被告荀麵其他物質 0=否 ；1=是 二元

被告行了為時因樹喊情緒障礙而無法控 

制自身行為
0=否 ；1=是 二元

被告行為時因物質使用而無法控制自身 

行為
0=否 ；1=是 二元

被告行為前有使用物質(酒精、毒品、興 

奮 劑 、酬 翏 等 ）
0=否 ；1=是 二元

被告是否樹旨出欠缺正常人際互動 0=否 ；1=是 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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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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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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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9

5

19

23

3

9

26

15

15

20

9

16

14

14

23

4

31

13

31

23

27

20

9

4

4

4

25

16

20

14

8

2

19

19

31

16

13

31

24

19

19

19

4

17

3

31

14

21

16

28

5

15

15

16

8

2

2

12

28

10

18

18

10

14

14

9

20

20

21

10

高等法院判決

高等法院,104,侵上重更(二),1 106 5 3 1 陳筱珮 邱滋杉黃雅君

高等法院,103,上重更(一),3 103 11 18 洪于智 邱忠義蕭世昌

高等法院,104,矚上重更(二),3 106 1 11 林瑞斌 簡志龍林孟宜

高等法院,106,上重更(一),3 106 7 27 楊智勝 潘翠雪許文章

局等法院,105,上重訴,10 106 5 9 吳炳桂 黃紹紘何俏美

高等法院,105,上重訴,39 105 12 15 李麗玲 賴邦元劉元斐

局等法院,106,上重訴,2 106 7 20 李麗玲 賴邦元劉元斐

高等法院,107,上重更一,6 109 1 2 1 曾淑華 陳文貴王美玲

高等法院,107,侵上重訴,1 109 6 2 3 許宗和 黃玉婷黃惠敏

高等法院,107,上重訴,39 108 3 2 0 劉方慈 廖建瑜程克琳

高等法院,109,上重訴,32 109 9 9 張惠立 劉兆菊廖怡貞

局等法院,111,上重訴,9 111 8 1 8遲中慧 李世華 楊志雄

高等法院,103,上重更(五),1 105 4 29 謝靜慧 林婷立陳美彤

高等法院,103,上重更(五),1 105 4 29 謝靜慧 林婷立陳美彤

高等法院,102,上重更(三),2 105 1 27 許宗和 沈君玲趙功恆

高等法院,102,上重更(一),1 103 5 8 陳明富 陳坤地許辰舟

局等法院,101,矚上重訴,60 102 8 6 沈宜生 吳炳桂陳坤地

局等法院,102,上重訴,15 102 8 28 蘇素娥 王偉光 宋松璟

高等法院,107,矚上重更四,3 108 10 3 王復生 陳春秋張紹省

高等法院,104,矚上重訴,7 104 5 1 5葉麗霞 劉興浪曾德水

局等法院,106,上重訴,3 106 5 1 0吳炳桂 朱瑞娟 黃紹紘

局等法院,108,矚上重訴,13 109 5 1 4王復生 陳春秋 張紹省

花蓮分院,103,上重訴,1 103 7 2 8王紋瑩 王萬金林慶煙

花蓮分院,104,上重更(一),1 105 1 2 7賴淳良 黃玉清 林慧英

花蓮分院,104,上重更(一),1 105 1 2 7賴淳良 黃玉清 林慧英

花蓮分院,103,上重更(四),1 103 4 30 謝志揚 賴淳良張健河

臺中分院,101,上重更(一),6 102 2 5 洪耀宗 卓進仕石馨文

臺中分院,101,上訴,2079 102 2 2 6江鍚麟 周瑞芬陳葳

臺中分院,104,上更(一 ),19 104 11 3 鄭永玉 鍾貴堯卓進仕

臺中分院,104,上重訴,5 104 12 29 洪曉能 楊真明劉榮服

臺中分院,106,上重訴,3 106 11 2 1何志通 王增瑜石馨文

臺中分院,109,上重更一,1 109 8 6 許文碩 陳慧珊田德煙

高雄分院,102,上訴,1242 103 7 1 張意聰 陳銘珠 簡志瑩

高雄分院,102,上訴,1242 103 7 1 張意聰 陳銘珠 簡志瑩

高雄分院,102,上重訴,6 102 8 3 0莊飛宗 方百正邱明弘

高雄分院,103,上重更(一),5 104 1 2 8李炫德 李代昌徐美麗

高雄分院,102,上重訴,7 102 9 2 5蕭權閔 廖建瑜 吳進寶

高雄分院,105,上重訴,5 106 5 1 0蔡國卿 簡志瑩張盛喜

高雄分院,107,上重訴,1 107 6 1 2惠光霞 李璧君王以齊

高雄分院,109,上重訴,6 110 1 2 8李璧君 葉文博石家禎

高雄分院,109,上重訴,6 110 1 2 8 李璧君 葉文博石家禎

高雄分院,109,上重訴,6 110 1 2 8 李璧君 葉文博石家禎

高雄分院,108,上重訴,3 109 3 1 8孫 強 石家禎李璧君

高雄分院,111,侵上重訴,2 112 2 2 4吳進寶 陳億芳徐美麗

臺中分院,102,上重訴,4 102 3 2 8蔡王金全高思大楊真明

臺中分院,102,上重訴,8 102 10 2 2郭同奇 許旭聖張智雄

臺中分院,105,上重訴,4 105 7 2 1唐光義 許文碩簡蜿倫

臺中分院,106,上重訴,5 108 1 1 0陳宏卿 劉榮服 林美玲

臺中分院,109,上重訴,5 110 7 1 3江德千 簡源希高增泓

臺中分院,101,上重訴,6 102 1 3 0 林榮龍 胡忠文 王義閔

局等法院,102,矚上重訴,32 102 10 1 葉騰瑞 陳艽宇彭政章

高等法院,104,矚上重更(一),2 105 11 24 李麗珠 邱忠義 宋松璟

高等法院,104,矚上重更(一),2 105 11 24 李麗珠 邱忠義 宋松璟

高等法院,104,侵上重訴,1 105 3 1 郭玫利 鄭富城張永宏

局等法院,103,上重訴,54 104 1 29 葉騰瑞 陳艽宇彭政章

高等法院,103,上重訴,35 104 5 27 蔡聰明 崔玲琦林銓正

高等法院,103,上重訴,35 104 5 27 蔡聰明 崔玲琦林銓正

局等法院,104,矚上重訴,18 104 9 1 林瑞斌 黃斯偉 許文章

高等法院,105,矚上重更(一),2 106 5 2 3汪怡君 陳明偉 劉方慈

高等法院,105,矚上重更(一),2 106 5 2 3汪怡君 陳明偉 劉方慈

局等法院,105,原上重訴,2 105 6 7 許宗和 蕭世昌沈君玲

高等法院,105,上重更(一),4 106 2 15 李麗玲 劉元斐 吳麗英

高等法院,105,上重更(一),4 106 2 15 李麗玲 劉元斐 吳麗英

高等法院,107,矚上重更一,1 108 2 20 周政達 黃惠敏曾德水

局等法院,106,矚上重訴,20 107 2 8 謝靜慧 吳秋宏錢建榮

局等法院,106,矚上重訴,20 107 2 8 謝靜慧 吳秋宏錢建榮

局等法院,106,上重訴,32 107 6 7 王復生 陳春秋 張紹省

局等法院,109,上重訴,24 109 11 11 陳筱珮 吳元曜羅郁婷

局等法院,109,上重訴,24 109 11 11 陳筱珮 吳元曜羅郁婷

高等法院,109,矚上重更一,1 110 7 1 4葉騰瑞 陳艽宇古瑞君

高等法院,111,侵上重更一,1 112 8 3 1邱滋杉 劉兆菊黃翰義

106,台上，26 7 5張祺祥陳宏卿林靜芬楊智勝劉興浪

104, 台上，3 6 1 陳 世 雄 宋 祺 張 惠 立 江 振 義 張 祺 祥  

106,台上, 6 6 9 陳宗鎮陳世雄何菁莪張智雄段景榕  

106,台上, 3 7 5 李伯道林立華李錦樑黃斯偉彭幸鳴  

106,台上,2125吳 燦 鄧 振 球 何 信 慶 謝 靜 恒 李 英 勇  

106,台上, 6 7 0 郭毓洲江振義陳宏卿劉興浪張祺祥  

106,台上,3149吳 燦 李 英 勇 鄧 振 球 朱 瑞 娟 何 信 慶  

109,台上,1379林立華謝靜恒楊真明李麗珠林瑞斌  

109,台上,4211林勤純楊力進莊松泉吳秋宏王梅英

108, 台上,1751洪昌宏吳信銘許錦印王國棟李鈦任

109, 台上,5502林立華謝靜恒楊真明李麗珠林瑞斌

111, 台上,4953蔡彩貞莊松泉林庚棟黃斯偉周盈文

105, 台上,2337吳 燦 李 英 勇 鄧 振 球 胡 文 傑 何 信 慶  

105,台上,2337吳 燦 李 英 勇 鄧 振 球 胡 文 傑 何 信 慶

105, 台上,1567蘇振堂呂丹玉林 清 鈞 何 菁 莪 吳 燦

103, 台上,3116洪佳濱段景榕楊力進王梅英陳世雄  

102,台上,4434黃正興張春福陳世雄周政達許錦印

102, 台上,4584花滿堂韓金秀徐昌錦蔡國在洪昌宏

108, 台上,4039林立華謝靜恒李麗珠吳進發楊真明

104, 台上,2230 郭毓洲 張祺祥 張惠立 江振義 宋祺

106, 台上,2391 郭毓洲 張祺祥 江振義 劉興浪 陳宏卿

109, 台上,3417林勤純許錦印王梅英梁宏哲莊松泉

103, 台上,3507 陳世雄 張祺祥 張惠立 江振義 宋祺

105, 台上,1062陳世淙吳三龍陳宏卿蘇素娥黃瑞華  

105,台上,1062陳世淙吳三龍陳宏卿蘇素娥黃瑞華  

103,台上,3113李伯道林立華胡文傑陳世雄李錦樑  

102,台上,1625陳世淙陳東誥何菁莪郭玫利洪曉能

102, 台上,1997 黃正興 陳世雄 許錦印 周政達 陳春秋 

105,台上,184 花滿堂 韓金秀 蔡國在 李錦樑 洪昌宏

105, 台上,906 陳世雄 吳信銘 王梅英 江振義 許錦印

107, 台上,292 洪昌宏 吳信銘 許錦印 李鈦任 王國棟

109, 台上,4464陳世雄段景榕汪梅芬宋松璟鄧振球

103, 台上,4010王居財呂永福林恆吉林清鈞郭毓洲

103, 台上,4010王居財呂永福林恆吉林清鈞郭毓洲  

102,台上,4460 黃正興 張春福 陳世雄 許錦印 周政達

104, 台上, 9 9 4 陳世淙劉介民黃瑞華郭玫利吳三龍  

102,台上,4606王居財郭毓洲呂永福林清鈞林恆吉

106, 台上,2126林立華黃斯偉王復生洪于智李錦樑

107, 台上,3186陳世淙黃瑞華陳宏卿楊智勝洪于智

110, 台上,3036許錦印何信慶朱瑞娟高玉舜劉興浪  

110,台上,3036許錦印何信慶朱瑞娟高玉舜劉興浪  

110,台上,3036許錦印何信慶朱瑞娟高玉舜劉興浪

109, 台上,2073徐昌錦蔡國在林恆吉江翠萍林海祥

112, 台上,1785段景榕楊力進汪梅芬宋松璟沈揚仁  

102,台上,2615王居財郭毓洲沈揚仁林恆吉呂永福  

102,台上,5281王居財呂永福林恆吉林清鈞郭毓洲

105, 台上,2340 吳燦 李英勇 鄧振球 何信慶 胡文傑

108, 台上,343 洪昌宏 吳信銘 李鈦任 王國棟 許錦印

110, 台上,5138郭毓洲林英志林靜芬蔡憲德周盈文  

102,台上,1273李伯道林立華蔡國在許仕楓蘇振堂  

102,台上,4902邵燕玲孫增同李英勇楊力進李麗玲

106, 台上, 3 4 5 王居財蘇振堂王敏慧鄭水銓謝靜恒  

106,台上, 3 4 5 王居財蘇振堂王敏慧鄭水銓謝靜恒

105, 台上,1480陳宗鎮李英勇蘇素娥吳三龍何菁莪  

104,台上, 9 0 1 王居財郭毓洲呂永福林清鈞林恆吉  

104,台上,2623 花滿堂 韓金秀 洪昌宏 胡文傑 蔡國在 

104,台上,2623 花滿堂 韓金秀 洪昌宏 胡文傑 蔡國在

104, 台上,3432賴 忠 星 呂 丹 玉 吳 燦 謝 靜 恒 蘇 振 堂

106, 台上,2808花滿堂蔡國在林恆吉呂丹玉徐昌錦

105, 台上,2009 花滿堂 韓金秀 林清鈞 王梅英 洪昌宏

106, 台上,1514郭毓洲張祺祥江振義陳宏卿劉興浪

106, 台上,1514郭毓洲張祺祥江振義陳宏卿劉興浪  

108,台上,940 蘇振堂 沈揚仁 鄭水銓 楊真明 謝靜恒

107, 台上,1309 林勤純 林立華 彭幸鳴 黃斯偉 鄧振球 

107,台上,1309 林勤純 林立華 彭幸鳴 黃斯偉 鄧振球 

107,台上,2959

110,台上,1348 陳世雄 鄧振球 汪梅芬 宋松璟 段景榕 

110,台上,1348 陳世雄 鄧振球 汪梅芬 宋松璟 段景榕 

110,台上,5219 林立華 謝靜恒 林瑞斌 王敏慧 李麗珠 

112,台上,4906段景榕洪兆隆楊力進許辰舟汪梅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高法院判決____________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高等法院判決

7 2 高等法院,111,上重更一,2 111 5 1 0陳世宗 林呈樵吳勇毅

7 3 高等法院,111,上重訴,18 111 11 2 3何俏美 葉乃瑋黃紹紘

7 4 局等法院,111,上重訴,44 112 2 1 5鄭水銓 姜麗君黃雅芬

7 5 高等法院,101,上重更(三),18 102 2 7 蔡永昌 蘇隆惠陳博志

7 6 高等法院,101,上重更(三),18 102 2 7 蔡永昌 蘇隆惠陳博志

7 7 高雄分院,107,上重更四,1 108 1 2 4莊崑山 陳明富王憲義

7 8 高雄分院,102,上更(一),60 103 4 2 4 陳中和 林水城邱永貴

7 9 高雄分院,103,上重訴,4 103 11 6 黃壽燕 曾逸誠莊珮君

8 0 高雄分院,103,上重訴,4 103 11 6 黃壽燕 曾逸誠莊珮君

8 1 高雄分院,104,上重更(一),3 105 4 8 黃建榮 李璧君 黃宗揚

8 2 高雄分院,103,上重訴,5 104 8 3 1黃壽燕 曾逸誠 黃建榮

8 3 高雄分院,105,上重更(一),5 106 5 2 3翁慶珍 張盛喜簡志瑩

8 4 高雄分院,105,上重更(一),5 106 5 2 3翁慶珍 張盛喜簡志瑩

8 5 高雄分院,103,上重訴,9 104 4 30 黃壽燕 曾逸誠 黃建榮

8 6 高雄分院,105,上重更(一),2 105 8 9 林水城 鍾宗霖李淑惠

8 7 高雄分院,105,上重更(一),2 105 8 9 林水城 鍾宗霖李淑惠

8 8 高雄分院,104,上重更(一),2 104 12 1 5李炫德 黃蕙芳李嘉興

8 9 高雄分院,105,上重更(二),3 105 10 6 王光照 謝宏宗范惠瑩

9 0 高雄分院,105,侵上重訴,1 105 11 30 黃壽燕 莊珮吟周賢銳

9 1 高雄分院,108,上更二,2 109 1 20 黃壽燕 周賢銳曾逸誠

9 2 高雄分院,105,上重訴,4 106 4 1 9任森銓 李淑惠 鍾宗霖

9 3 高雄分院,106,上重訴,9 107 4 1 8王光照 蔡廣昇 謝宏宗

9 4 高雄分院,106,上重訴,2 107 2 2 7凃裕斗 黃宗揚施柏宏

9 5 高雄分院,106,上重訴,6 107 1 18 林水城 唐照明任森銓

9 6 高雄分院,107,上重訴,6 108 1 1 6凃裕斗 簡志瑩 張盛喜

9 7 高雄分院,107,上重訴,6 108 1 1 6凃裕斗 簡志瑩 張盛喜

9 8 高雄分院,108,上重更一,1 108 9 26 凃裕斗 張盛喜吳佳

9 9 高雄分院,108,上重訴,2 108 11 1 2林水城 陳美燕 唐照明

10 0高雄分院,109,上重訴,7 110 8 26 黃建榮 張盛喜 李嘉興

10 1高雄分院，109,上重訴,8 110 1 27 林水城 任森銓 陳美燕

10 2高雄分院,110,上重訴,1 110 8 1 9孫強 范惠瑩吳佳

10 3高雄分院,111,上重訴,2 111 11 1 5李璧君 李東柏鍾佩真

10 4高雄分院,111,上重更一,2 112 2 1 6黃建榮 陳君杰李嘉興

10 5高雄分院,111,上重更一,2 112 2 1 6黃建榮 陳君杰李嘉興

10 6高雄分院,112,上重訴,1 112 8 2 3李璧君 石家禎李東柏

10 7高雄分院,111,矚上重訴,1 112 8 3 0王俊彥 曾 鈴 簡 志 瑩

10 8高等法院,105,侵上重更(一),1 106 4 2 5 陳筱珮 陳德民邱滋杉

10 9高等法院,105,上重訴,1 105 4 21 梁宏哲 何俏美 朱瑞娟

11 0高等法院,107,上重訴,32 108 2 2 0吳炳桂 葉乃瑋 黃紹紘

11 1臺南分院,103,上重訴,841 104 5 2 7蔡崇義 楊清安吳勇輝

11 2臺南分院,108,矚上重訴,538 109 3 1 1陳連發 何秀燕張瑛宗

11 3臺南分院,109,上重訴,361 109 7 2 9 陳連發 何秀燕張瑛宗

11 4高等法院,102,上重更(一),8 103 12 18 彭幸鳴 劉秉鑫鄭富城

11 5高等法院,102,上重訴,9 102 8 8 邱同印 郭豫珍吳淑惠

11 6高等法院,102,上重訴,52 103 2 25 王炳梁 陳世宗周明鴻

11 7高等法院,105,軍上重更(一),2 106 1 1 1高玉舜 劉方慈汪怡君

11 8高等法院,105,軍上重更(一),2 106 1 1 1高玉舜 劉方慈汪怡君

11 9高等法院,103,上重訴,4 103 12 1 0王炳梁 黃雅芬 陳世宗

12 0高等法院,102,上重訴,25 102 9 4 葉麗霞 劉興浪陳志洋

12 1高等法院,103,上重訴,26 103 9 9 王炳梁 陳世宗 周明鴻

12 2高等法院,104,上重訴,2 104 6 3 0葉騰瑞 莊明彰陳艽宇

12 3高等法院,104,上重訴,11 104 10 29 陳世宗 楊皓清黃斯偉

12 4高等法院,105,上重更(一),3 106 3 1 6李麗玲 賴邦元劉元斐

12 5高等法院,104,上重訴,37 105 5 1 7洪于智 邱忠義宋松璟

12 6高等法院,106,上更(二),41 107 1 18 周盈文 林孟皇林海祥

12 7高等法院,104,矚上重訴,6 104 10 3 0劉嶽承 郭豫珍 李麗珠

12 8高等法院,104,矚上重訴,6 104 10 3 0劉嶽承 郭豫珍 李麗珠

12 9高等法院,104,矚上重訴,6 104 10 3 0劉嶽承 郭豫珍 李麗珠

13 0高等法院,104,矚上重訴,6 104 10 3 0劉嶽承 郭豫珍 李麗珠

13 1高等法院,105,上重訴,18 105 8 11 王國棟 吳秋宏 潘翠雪

13 2高等法院,109,上重更二,3 110 4 2 9章曉文 許宗和 黃玉婷

13 3高等法院,107,原上重訴,2 107 11 1 李麗珠 林家賢朱嘉川

13 4高等法院,109,上重訴,8 110 1 1 3潘翠雪 陳俞婷曾德水

13 5高等法院,110,上重更三,9 111 12 1 5蔡廣昇 汪怡君 許文章

13 6高等法院,107,上重訴,34 107 12 1 9劉壽嵩 賴邦元張育彰

13 7高等法院,107,上重訴,43 108 1 8 周盈文 郭豫珍 簡志龍

13 8高等法院,108,上重訴,8 108 8 1 4劉壽嵩 廖紋妤張育彰

13 9高等法院,108,上重訴,8 108 8 1 4劉壽嵩 廖紋妤張育彰

14 3高等法院,108,上重訴,30 109 4 8 王復生 張紹省遲中慧

14 4高等法院,110,上重更一,3 111 2 2 2周煙平 連育群吳炳桂

14 5高等法院,110,上重更一,3 111 2 2 2周煙平 連育群吳炳桂

111, 台上，2 9 8 7蔡 彩 貞 鄧 振 球 周 盈 文 蔡 廣 昇 梁 宏 哲 111 7 27

112, 台上，5 0 4 郭 毓 洲 林 英 志 林 靜 芬 林 瑞 斌 蔡 憲 德 112 2 16

112,台上,1784李 錦 樑 周 政 達 錢 建 榮 林 婷 立 蘇 素 娥 112 5 18

102,台上,2573黃 正 興 陳 世 雄 陳 春 秋 周 政 達 許 錦 印 102 6 27

102, 台上,2573黃 正 興 陳 世 雄 陳 春 秋 周 政 達 許 錦 印 102 6 27

108, 台上, 7 9 9 呂 丹 玉 梁 宏 哲 林 英 志 蔡 廣 昇 何 菁 莪 108 11 20

103, 台上,3746陳 世 淙 劉 介 民 吳 三 龍 郭 玫 利 黃 瑞 華 103 10 29

104, 台上, 4 8 2 陳 世 淙 劉 介 民 吳 三 龍 黃 瑞 華 郭 玫 利 104 2 12

104, 台上, 4 8 2 陳 世 淙 劉 介 民 吳 三 龍 黃 瑞 華 郭 玫 利 104 2 12

105, 台上,1559陳 世 雄 王 梅 英 江 振 義 洪 昌 宏 吳 信 銘 105 6 23

104,台上,3581張 春 福 吳 信 銘 李 英 勇 江 振 義 許 錦 印 104 11 25

106, 台上,2389花 滿 堂 徐 昌 錦 蘇 振 堂 張 智 雄 蔡 國 在 106 8 3

106,台上,2389花 滿 堂 徐 昌 錦 蘇 振 堂 張 智 雄 蔡 國 在 106 8 3

104, 台上,2278邵 燕 玲 徐 昌 錦 王 復 生 楊 力 進 蔡 國 卿 104 7 29

105, 台上,3424洪 昌 宏 許 錦 印 王 國 棟 李 鈦 任 吳 信 銘 105 12 28

105,台上,3424洪 昌 宏 許 錦 印 王 國 棟 李 鈦 任 吳 信 銘 105 12 28 

105,台上, 7 3 1 李 伯 道 林 立 華 彭 幸 鳴 楊 力 進 李 錦 樑 105 3 30

105, 台上,3338李 伯 道 林 立 華 彭 幸 鳴 黃 斯 偉 李 錦 樑 105 12 15

106, 台上, 4 7 5 陳 世 淙 吳 三 龍 洪 于 智 李 錦 樑 黃 瑞 華 106 1 25

109, 台上,1477林 勤 純 許 錦 印 蔡 新 毅 莊 松 泉 王 梅 英 109 5 28

106, 台上,1907邵 燕 玲 呂 丹 玉 梁 宏 哲 吳 信 銘 王 復 生 106 7 19

107, 台上,2329王 居 財 王 敏 慧 鄭 水 銓 呂 丹 玉 謝 靜 恒 107 7 5

107,台上,1604吳 燦 何 信 慶 朱 瑞 娟 李 鈦 任 李 英 勇 107 5 9

107, 台上, 6 5 4 邵 燕 玲 梁 宏 哲 沈 揚 仁 吳 進 發 呂 丹 玉 107 5 2

108, 台上, 8 6 8 吳 燦 李 英 勇 何 信 慶 蘇 振 堂 朱 瑞 娟 108 4 3

108,台上, 8 6 8 吳 燦 李 英 勇 何 信 慶 蘇 振 堂 朱 瑞 娟 108 4 3

108,台上,3829洪 昌 宏 吳 信 銘 林 孟 宜 吳 淑 惠 李 錦 樑 108 12 12 

108,台上,4352徐 昌 錦 蔡 國 在 林 恆 吉 江 翠 萍 林 海 祥 109 1 9

110, 台上,5556吳 信 銘 何 菁 莪 梁 宏 哲 蔡 廣 昇 沈 揚 仁 110 11 3

110,台上,2636徐 昌 錦 林 恆 吉 周 政 達 江 翠 萍 林 海 祥 110 4 29

110,台上,5886李 英 勇 黃 瑞 華 洪 兆 隆 楊 智 勝 吳 冠 霆 110 12 1

112,台上, 5 0 3 何 菁 莪 何 信 慶 朱 瑞 娟 黃 潔 茹 劉 興 浪 112 3 2

112,台上,1657李 英 勇 鄧 振 球 洪 兆 隆 楊 智 勝 邱 忠 義 112 4 26

112,台上,1657李 英 勇 鄧 振 球 洪 兆 隆 楊 智 勝 邱 忠 義 112 4 26

112,台上,4901徐 昌 錦 林 恆 吉 江 翠 萍 張 永 宏 林 海 祥 112 11 30 

112,台上,4689李 錦 樑 周 政 達 蘇 素 娥 錢 建 榮 林 婷 立 113 1 25

106,台上,2129郭 毓 洲 張 祺 祥 江 振 義 劉 興 浪 陳 宏 卿 106 7 6

105, 台上,1556 105 6 23

108, 台上,1381 吳燦 李英勇 朱瑞娟 許錦印 何信慶 108 5 15

104,台上,2373陳 世 淙 吳 三 龍 郭 玫 利 林 清 鈞 黃 瑞 華 104 8 6

109, 台上,2477郭 毓 洲 張 祺 祥 林 靜 芬 蔡 憲 德 沈 揚 仁 109 6 30

109, 台上,4462吳 信 銘 何 菁 莪 梁 宏 哲 蔡 廣 昇 林 英 志 109 11 11

104,台上, 7 1 7 洪 佳 濱 段 景 榕 楊 力 進 王 梅 英 陳 世 雄 104 3 19

102, 台上,4295花 滿 堂 韓 金 秀 洪 昌 宏 徐 昌 錦 蔡 國 在 102 10 23

103, 台上,1368陳 宗 鎮 劉 介 民 李 英 勇 周 政 達 黃 仁 松 103 4 30

106, 台上, 8 1 0 邵 燕 玲 呂 丹 玉 梁 宏 哲 王 國 棟 王 復 生 106 7 3

106,台上, 8 1 0 邵 燕 玲 呂 丹 玉 梁 宏 哲 王 國 棟 王 復 生 106 7 3

104, 台上, 7 1 2 張 春 福 吳 信 銘 林 英 志 何 菁 莪 許 錦 印 104 3 19

102, 台上,4486李 伯 道 林 立 華 李 錦 樑 黃 瑞 華 許 仕 楓 102 10 31

103, 台上,3777賴忠 星 蘇 振 堂 呂 丹 玉 郭 毓 洲 吳 燦  103 10 30

104, 台上,2579王 居 財 呂 永 福 林 恆 吉 林 英 志 林 清 鈞 104 8 26

105, 台上, 4 0 8 洪 佳 濱 陳 世 雄 楊 力 進 王 梅 英 段 景 榕 105 2 4

106, 台上,1755林 立 華 李 錦 樑 彭 幸 鳴 黃 斯 偉 林 立 華 106 9 14

105,台上,2367 陳世淙 黃瑞華 徐昌錦 王復生 吳三龍 105 9 22

107, 台上,1602花 滿 堂 徐 昌 錦 蔡 國 在 朱 瑞 娟 林 恆 吉 107 8 2

105,台上,984 陳世淙 吳三龍 陳宏卿 王敏慧 黃瑞華 105 4 22

105,台上,984 陳世淙 吳三龍 陳宏卿 王敏慧 黃瑞華 105 4 22

105,台上,984 陳世淙 吳三龍 陳宏卿 王敏慧 黃瑞華 105 4 22

105, 台上,984 陳世淙 吳三龍 陳宏卿 王敏慧 黃瑞華 105 4 22

106, 台上, 2 7 6 王 居 財 蘇 振 堂 謝 靜 恒 鄭 水 銓 王 敏 慧 106 5 31

110, 台上,3266許 錦 印 朱 瑞 娟 劉 興 浪 高 玉 舜 何 信 慶 110 7 2

108, 台上,34 洪昌宏 吳信銘 許錦印 王國棟 李鈦任 108 1 31

110, 台上,2634許 錦 印 何 信 慶 劉 興 浪 高 玉 舜 朱 瑞 娟 110 5 12

112,台上,1291林 勤 純 林 瑞 斌 吳 秋 宏 蘇 素 娥 蔡 新 毅 112 5 24

108,台上,439 洪昌宏 吳信銘 許錦印 李鈦任 王國棟 108 2 27

108,台上, 4 1 1 邵 燕 玲 呂 丹 玉 梁 宏 哲 吳 進 發 沈 揚 仁 108 2 27

108,台上,3081陳 世 雄 段 景 榕 鄧 振 球 汪 梅 芬 吳 進 發 108 10 31

108, 台上,3081陳 世 雄 段 景 榕 鄧 振 球 汪 梅 芬 吳 進 發 108 10 31

109, 台上,2928吳 燦 李 英 勇 何 信 慶 高 玉 舜 朱 瑞 娟 109 7 15

111, 台上,2291林 立 華 謝 靜 恒 林 瑞 斌 王 敏 慧 李 麗 珠 111 5 31

111,台上,2291林 立 華 謝 靜 恒 林 瑞 斌 王 敏 慧 李 麗 珠 111 5 3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高法院判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 高等法院判決 最高法院判決
1 4 6高等法院,108,上重訴,31 108 12 1 0 曾淑華 陳文貴王美玲

14 7高等法院,109,上重訴,61 110 11 1 1 曾淑華 陳文貴許文章

14 8高等法院,109,上重訴,54 110 4 2 2 陳如玲 蔡如惠 郭惠玲

14 9高等法院,110,上重訴,12 110 9 3 0葉騰瑞 王耀興古瑞君

15 0高等法院,112,上重訴,19 112 6 27 吳冠霆 陳勇松邰蜿玲

15 1高等法院,101,上重更(一 ),13 102 11 1 2許宗和 趙功恆游士捃

15 2高等法院,101,上重更(二),17 102 1 7 楊力進 林海祥林怡秀

15 3高等法院,102,上重訴,4 102 4 11 葉麗霞 陳志洋蔡守訓

15 4高等法院,101,上重訴,57 102 8 2 0蔡永昌 陳博志王梅英

15 5高等法院,102,上重更(一),11 103 3 11 葉麗霞 陳志洋劉興浪

15 6高等法院,103,上重更(二),10 103 12 1 7陳晴教 許泰誠曾淑華

15 7高等法院,106,上重更(二),1 106 10 2 6 曾淑華 許辰舟楊秀枝

15 8高等法院,108,原侵上重更三,1 108 12 24 劉興浪 古瑞君陳信旗

15 9高等法院,108,原侵上重更三,1 108 12 24 劉興浪 古瑞君陳信旗

16 0高等法院,108,原侵上重更三,1 108 12 24 劉興浪 古瑞君陳信旗

16 1高等法院,108,原侵上重更三,1 108 12 24 劉興浪 古瑞君陳信旗

16 2高等法院,108,原侵上重更三,1 108 12 24 劉興浪 古瑞君陳信旗

16 3高等法院,105,上重訴,34 106 6 30 許仕楓 王屏夏楊明佳

16 4高等法院,105,上重訴,34 106 6 30 許仕楓 王屏夏楊明佳

16 5高等法院,106,上重訴,18 106 10 3 江振義 潘翠雪許文章

16 6高等法院,108,上重訴,19 108 11 21 王復生 張紹省陳春秋

16 7高等法院,109,上重訴,38 110 6 9 許宗和 黃惠敏 章曉文

16 8高等法院,108,上重訴,33 109 3 1 0周政達 曾德水程克琳

16 9高等法院,110,上重訴,20 110 8 23 洪于智 汪怡君陳銘壎

17 0高等法院,111,上重訴,36 112 6 1 4劉嶽承 王耀興 古瑞君

17 1臺南分院,102,上重訴,925 103 1 2 8 陳珍如 黃國永張瑛宗

17 2臺南分院,103,矚上重訴,594 104 3 4 陳顯榮 蔡奇秀陳連發

17 3臺南分院,104,上重訴,65 104 6 1 2陳顯榮 蔡奇秀陳連發

17 4臺南分院,104,上重訴,108 104 6 9 陳顯榮 陳連發蔡奇秀

17 5臺南分院,111,軍上重訴,9 111 8 3 1楊清安 蕭于哲陳顯榮

17 6臺中分院,102,上重訴,2 102 5 2 劉登俊 陳宏卿賴妙雲

17 7臺中分院,103,上重訴,2 103 4 1 6劉登俊 賴妙雲陳得利

17 8臺中分院,104,上重更(一),1 104 3 1 7劉登俊 林欽章 陳宏卿

17 9臺中分院,103,上重更(一),4 104 6 1 8陳朱貴 陳慧珊楊萬益

18 0臺中分院,104,上重訴,2 104 12 1 7胡忠文 趙春碧莊宇馨

18 1臺中分院,107,上重更一,1 107 12 1 3林清鈞 黃小琴郭瑞祥

18 2臺中分院,108,上重訴,8 108 11 21 鄭永玉 劉登俊周莉菁

18 3臺中分院,109,上重更一,3 109 12 2 2江德千 簡源希高增泓

18 4臺中分院,109,上重更一,3 109 12 2 2江德千 簡源希高增泓

18 5臺中分院,110,上重訴,1 110 9 3 0蔡名曜 邱鼎文黃玉琪

18 6臺中分院,102,上重更(二),1 103 4 2 2郭同奇 許旭聖張智雄

18 7臺中分院,102,侵上重更(一),1 103 1 23 劉登俊 陳宏卿 賴妙雲

18 8臺中分院,107,上重更三,2 108 2 1 3梁堯銘 黃齢玉王鏗普

18 9臺中分院,103,上重更(一),1 103 10 1 4康應龍 吳進發林三元

19 0臺中分院,103,上重更(一),1 103 10 1 4康應龍 吳進發林三元

19 1臺中分院,101,侵上重訴,2 102 1 23 林榮龍 胡忠文王義閔

19 2臺中分院,102,上重訴,3 102 3 2 1江鍚麟 胡文傑周瑞芬

19 3臺中分院,103,上重訴,3 103 11 11 康應龍 吳進發林三元

19 4臺中分院,103,上重更(一),3 104 4 2 8姚勳昌 林靜芬 陳玉聰

19 5臺中分院,104,上重訴,1 104 5 28 劉登俊 陳宏卿 賴妙雲

19 6臺中分院,104,上重訴,4 105 4 15 郭同奇 楊萬益 張智雄

19 7臺中分院,103,上重訴,10 104 7 1 趙春碧 鄭永玉鍾貴堯

19 8臺中分院,103,上重訴,10 104 7 1 趙春碧 鄭永玉鍾貴堯

19 9臺中分院,103,上重訴,10 104 7 1 趙春碧 鄭永玉鍾貴堯

2 0 0臺中分院,103,上重訴,11 104 3 1 9趙春碧 鄭永玉林宜民

2 0 1臺中分院,107,上重訴,2 108 3 21 胡忠文 趙春碧 康應龍

2 0 2臺中分院,110,上重訴,3 111 3 9 江德千 高增泓簡源希

2 0 3臺中分院,109,上重更二,2 110 7 8 梁堯銘 羅國鴻張智雄

2 0 4臺中分院,108,上重訴,3 108 6 1 3許文碩 陳慧珊 劉麗瑛

2 0 5臺中分院,109,矚上重更一,4 110 6 22 陳宏卿 簡芳潔林美玲

2 0 6臺中分院,107,上重訴,7 107 11 2 1姚勳昌 許冰芬王邁揚

2 0 7臺中分院,108,上重訴,7 109 1 22 陳宏卿 楊文廣簡芳潔

2 0 8臺中分院,110,上重更一,2 112 11 1 0紀文勝 賴妙雲姚勳昌

2 0 9臺中分院,110,上重更一,2 112 11 1 0紀文勝 賴妙雲姚勳昌

2 1 0臺中分院,110,上重更一,2 112 11 1 0紀文勝 賴妙雲姚勳昌

2 1 1臺中分院,112,上重更一,1 112 4 11 蔡名曜 邱鼎文林宜民

2 1 2臺中分院,111,上重訴,4 111 9 21 張國忠 李雅俐陳葳

2 1 3臺中分院,111,上訴,2569 112 1 1 2張國忠 高文崇李雅俐

2 1 4臺中分院,110,上重訴,2 110 11 2 4何志通 許月馨吳進發

2 1 5高等法院,102,金上重訴,10 102 9 4 楊力進 王世華 林海祥

2 1 6高等法院,101,上重訴,49 102 11 13 王聰明 曾德水謝靜慧

109, 台上，7 2 7 洪昌宏李錦樑林孟宜吳淑惠蔡彩貞

111, 台上，4 1 3 李錦樑蔡彩貞吳淑惠錢建榮林孟宜

110, 台上,4372李英勇洪兆隆楊智勝吳冠霆黃瑞華  

110,台上,6054李英勇黃瑞華洪兆隆楊智勝吳冠霆

112, 台上,4446林勤純李麗玲黃斯偉許辰舟劉興浪  

103,台上, 2 7 2 陳世淙吳三龍洪曉能郭玫利何菁莪  

102,台上,1468王居財呂永福沈揚仁林恆吉郭毓洲  

102,台上,3013李伯道蘇振堂蔡國在許仕楓林立華

102, 台上,4773石木欽洪佳濱段景榕洪兆隆黃仁松

103, 台上,3062賴 忠 星 呂 丹 玉 吳 燦 張 惠 立 蘇 振 堂

104, 台上, 7 1 0 張春福許錦印林英志何菁莪吳信銘  

107,台上, 5 1 9 陳宗鎮陳世雄段景榕張智雄何菁莪  

109,台上, 9 4 0 吳信銘何菁莪林英志蔡廣昇梁宏哲  

109,台上, 9 4 0 吳信銘何菁莪林英志蔡廣昇梁宏哲  

109,台上, 9 4 0 吳信銘何菁莪林英志蔡廣昇梁宏哲  

109,台上, 9 4 0 吳信銘何菁莪林英志蔡廣昇梁宏哲  

109,台上, 9 4 0 吳信銘何菁莪林英志蔡廣昇梁宏哲  

106,台上,2674王居財謝靜恒王敏慧鄭水銓蘇振堂  

106,台上,2674王居財謝靜恒王敏慧鄭水銓蘇振堂  

106,台上,4102陳世淙黃瑞華楊智勝林靜芬洪于智

109, 台上,392 陳世淙 黃瑞華 楊智勝 吳冠霆 洪兆隆

110, 台上,4954許錦印朱瑞娟劉興浪高玉舜何信慶

112, 台上,3396林勤純劉興浪黃斯偉許辰舟李麗玲

103, 台上,1265黃正興張春福吳信銘林英志許錦印

104, 台上,1171賴 忠 星 呂 丹 玉 吳 燦 林 恆 吉 蘇 振 堂  

104,台上,2293陳宗鎮李英勇黃仁松周政達何菁莪  

104,台上,2836花滿堂韓金秀蔡國在彭幸鳴洪昌宏  

111,台上,4951李英勇鄧振球洪兆隆邱忠義楊智勝

102, 台上,3000黃一鑫張春福吳三龍徐文亮李錦樑

103, 台上,2087李伯道林立華李錦樑黃瑞華許仕楓

104, 台上,1615 陳宗鎮 何菁莪 李英勇 周政達 黃仁松

104, 台上,2542郭 毓 洲 宋 祺 張 惠 立 江 振 義 張 祺 祥

105, 台上, 6 6 1 洪佳濱蔡國在段景榕李錦樑楊力進

108, 台上, 4 1 0 林勤純林立華黃斯偉莊松泉鄧振球

109, 台上, 1 7 4 林立華謝靜恒楊真明李麗珠林瑞斌

110, 台上,1900郭毓洲沈揚仁王敏慧蔡憲德林靜芬

110, 台上,1900郭毓洲沈揚仁王敏慧蔡憲德林靜芬

103,台上,2672陳宗鎮劉介民李英勇黃仁松周政達

103, 台上,1530 黃正興 吳信銘 許錦印 林英志 張春福 

108,台上, 8 0 0 陳世淙黃瑞華洪于智楊智勝陳朱貴

104, 台上,2687邵燕玲徐昌錦王復生蘇振堂蔡國卿  

104,台上,2687邵燕玲徐昌錦王復生蘇振堂蔡國卿  

102,台上,1659張淳淙劉介民蔡彩貞徐昌錦王聰明

102, 台上,1970陳 世 雄 張 祺 祥 宋 祺 惠 光 霞 周 盈 文

103, 台上,4563陳世淙劉介民吳三龍郭玫利黃瑞華

104, 台上,2705陳宗鎮何菁莪江振義蘇素娥李英勇

104, 台上,2465賴忠星蘇振堂林 恆 吉 林 清 鈞 吳 燦

105, 台上,1856 王居財 王敏慧 李英勇 彭幸鳴 謝靜恒 

104,台上,2720賴 忠 星 蘇 振 堂 吳 燦 謝 靜 恒 呂 丹 玉  

104,台上,2720賴 忠 星 蘇 振 堂 吳 燦 謝 靜 恒 呂 丹 玉  

104,台上,2720賴 忠 星 蘇 振 堂 吳 燦 謝 靜 恒 呂 丹 玉  

104,台上,2111陳宗鎮何菁莪黃仁松周政達李英勇  

108,台上,1562 蘇振堂 謝靜恒 鄭水銓 楊真明 沈揚仁

111, 台上,2471林立華謝靜恒林瑞斌李麗珠王敏慧  

110,台上,4958徐昌錦林恆吉林海祥江翠萍周政達  

108,台上,2413

110, 台上,4955郭毓洲林靜芬周盈文蔡憲德林英志

108, 台上,191

109, 台上,1784陳世雄段景榕吳進發汪梅芬鄧振球

113, 台上, 1 8 9 徐昌錦林恆吉江翠萍張永宏林海祥  

113,台上, 1 8 9 徐昌錦林恆吉江翠萍張永宏林海祥  

113,台上, 1 8 9 徐昌錦林恆吉江翠萍張永宏林海祥

111, 台上,5043李錦樑周政達蘇素娥林婷立錢建榮

112, 台上, 8 0 0 林勤純林瑞斌蔡新毅王敏慧吳秋宏  

111,台上, 7 1 8 林勤純王梅英莊松泉吳秋宏李鈦任

102, 台上,5195王居財郭毓洲林恆吉林清鈞呂永福

103, 台上,1863陳宗鎮劉介民黃仁松周政達李英勇

109 3 12

111 3 31

110 8 4

110 12 15

112 11 2

103 1 23

102 4 17

102 7 25

102 11 21

103 9 2

104 3 19

107 4 19

109 4 1

109 4 1

109 4 1

109 4 1

109 4 1

106 9 6

106 9 6

107 2 7

109 2 19

110 9 15

112 9 7

103 4 17

104 4 30

104 7 30

104 9 23

111 11 23

102 7 25

103 6 19

104 6 4

104 8 20

105 3 17

108 5 15

109 2 6

110 4 1

110 4 1

103 8 7

103 5 8

108 6 5

104 9 9

104 9 9

102 4 25

102 5 16

103 12 25

104 9 10

104 8 13

105 7 27

104 9 10

104 9 10

104 9 10

104 7 16

108 6 20

111 7 14

110 10 7

109 1 2

110 9 16

108 1 23

109 4 30

113 2 1

113 2 1

113 2 1

112 1 12

112 3 15

111 2 24

102 12 25

103 6 5



n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高等法院判決

2 1 7高等法院,103,上重更(一),12 104 8 1 9蘇素娥 鄭水銓梁耀鑌

2 1 8高等法院,108,上重更二,3 109 6 1 7張惠立 劉兆菊廖怡貞

2 1 9高等法院,110,上重更三,8 112 1 1 2陳勇松 邰蜿玲柯姿佐

2 2 0高等法院,110,上重更三,8 112 1 1 2陳勇松 邰蜿玲柯姿佐

2 2 1高等法院,109,侵上重更一,1 110 9 8 曾淑華 許文章陳文貴

2 2 2高等法院,108,上訴,1008 108 11 6 吳炳桂 葉乃瑋黃紹紘

2 2 3高等法院,107,上重訴,48 108 2 1 9 曾淑華 楊秀枝王美玲

2 2 4高等法院,110,上重訴,31 111 1 2 0 陳艽宇 陳俞伶曹馨方

2 2 5高等法院,111,上重訴,14 112 2 8 張江澤 梁志偉章曉文

2 2 6高等法院,112,上重更一,1 112 6 9 許永煌 郭豫珍黃美文

2 2 7臺南分院,102,上重訴,814 103 12 29 沈揚仁 蔡憲德林欣玲

2 2 8臺南分院,102,上重訴,136 102 7 23 李文福 陳顯榮高榮宏

2 2 9臺南分院,102,上重更(一),51 102 12 6 李文福 吳錦佳高榮宏

2 3 0臺南分院,104,上重更(一),4 105 1 2 6 陳珍如 吳志誠何秀燕

2 3 1臺南分院,102,上重訴,1103 103 3 5 陳珍如 張瑛宗翁金緞

2 3 2臺南分院,103,上重訴,132 103 4 1 7陳顯榮 蔡奇秀楊清安

2 3 3臺南分院,103,上重訴,610 104 4 7 趙文淵 吳錦佳 蔡廷宜

2 3 4臺南分院,104,上重更(一),27 105 7 28 黃國永 陳學德蔡川富

2 3 5臺南分院,107,上重更二,29 108 6 1 4陳顯榮 侯廷昌陳連發

2 3 6臺南分院,104,上重訴,710 104 12 1 7趙文淵 蔡廷宜 吳錦佳

2 3 7臺南分院,104,上重訴,710 104 12 1 7趙文淵 蔡廷宜 吳錦佳

2 3 8臺南分院,108,上訴,2 108 5 3 1黃建榮 蔡憲德鄭彩鳳

2 3 9臺南分院,106,上重訴,624 107 1 11 林英志 蔡廷宜陳金虎

2 4 0臺南分院,108,矚上重更一,18 109 8 7 陳顯榮 黃裕堯侯廷昌

2 4 1臺南分院,108,上重訴,663 108 12 5 吳勇輝 吳錦佳周紹武

2 4 2臺南分院,108,矚上重訴,971 109 6 1 6陳連發 洪榮家何秀燕

2 4 3臺南分院,108,矚上重訴,971 109 6 1 6陳連發 洪榮家何秀燕

2 4 4臺南分院,108,侵上重訴,1593 109 5 20 黃建榮 林坤志鄭彩鳳

2 4 5臺南分院,109,上訴,186 109 5 5 郭玫利 陳金虎 蔡廷宜

2 4 6臺南分院,108,上重訴,1505 109 5 1 3郭玫利 蔡廷宜曾子珍

2 4 7臺南分院,108,矚上重訴,1165 109 5 21 黃建榮 鄭彩鳳 林坤志

2 4 8臺南分院,108,矚上重訴,1165 109 5 21 黃建榮 鄭彩鳳 林坤志

2 4 9臺南分院,110,上重訴,571 110 7 3 0張瑛宗 林坤志林逸梅

2 5 0臺南分院,109,上重訴,1319 110 2 2 4張瑛宗 林逸梅李秋瑩

2 5 1臺南分院,109,上重訴,1319 110 2 2 4張瑛宗 林逸梅李秋瑩

2 5 2臺南分院,111,上重訴,1355 112 1 4 楊清安 陳珍如 陳顯榮

2 5 3臺南分院,111,上重訴,1355 112 1 4 楊清安 陳珍如 陳顯榮

2 5 4臺南分院,110,上重訴,687 111 1 1 9蔡廷宜 林坤志蔡川富

2 5 5臺南分院,111,矚上重訴,1 111 11 24 蔡廷宜 蔡川富翁世容

2 5 6臺南分院,111,矚上重訴,1 111 11 24 蔡廷宜 蔡川富翁世容

2 5 7臺南分院,112,上重訴,154 112 3 30 陳連發 何秀燕 洪榮家

2 5 8臺南分院,112,上重訴,528 112 8 1 0郭玫利 曾子珍王美玲

2 5 9高雄分院,111,上重訴,3 111 8 3 0李璧君 葉文博石家禎

2 6 0高等法院,103,上重訴,48 103 12 31

2 6 1高等法院,104,上重訴,31 105 2 18 邱同印 周明鴻林惠霞

2 6 2高等法院,105,上重訴,9 105 6 21 鄭水銓 陳明偉潘長生

2 6 3高等法院,107,上重訴,36 107 11 29 江振義 許文章黃玉婷

2 6 4局等法院,103,上重訴,5 103 6 1 9葉騰瑞 莊明彰陳艽宇

2 6 5高等法院,107,上重訴,37 108 2 21 吳炳桂 何俏美葉乃瑋

2 6 6高等法院,107,上重訴,31 108 9 24 劉興浪 古瑞君陳信旗

2 6 7高等法院,108,上重更一,4 108 12 1 0黃斯偉 紀凱峰黎惠萍

2 6 8高等法院,107,上重訴,47 108 1 30

2 6 9高等法院,111,上重訴,29 112 9 1 2吳淑惠 吳祚丞吳定亞

2 7 0高等法院,111,上重訴,48 112 6 6 邱滋杉 黃翰義邱瓊瑩

2 7 1高等法院,102,上重訴,19 102 6 2 5 劉嶽承 黃美盈 李麗珠

2 7 2高等法院,104,矚上重訴,23 105 1 6 ̂ 葉騰瑞 陳艽宇莊明彰

2 7 3高等法院,107,原上重訴,1 107 10 2 楊力進 許宗和蘇揚旭

2 7 4高等法院,107,上重訴,21 107 11 20 許仕楓 雷淑雯廖建瑜

2 7 5高等法院,108,矚上重訴,26 109 9 3 0劉方慈 朱嘉川許曉微

2 7 6高等法院,110,矚上重訴,13 110 8 3 0劉方慈 朱嘉川曹馨方

2 7 7高等法院,110,矚上重訴,13 110 8 3 0劉方慈 朱嘉川曹馨方

2 7 8高等法院,111,上重訴,19 111 10 25 張江澤 郭惠玲 梁志偉

2 7 9高等法院,105,原上重訴,1 106 4 1 9孫惠琳 劉為丕陳勇松

2 8 0高等法院,105,原上重訴,1 106 4 1 9孫惠琳 劉為丕陳勇松

2 8 1高等法院,109,上重訴,49 110 5 26 陳如玲 郭惠玲 廖建瑜

2 8 2臺中分院,102,上重訴,7 102 11 1 9趙春碧 楊文廣 鄭永玉

2 8 3臺中分院,103,上重訴,4 103 5 2 0姚勳昌 林靜芬陳玉聰

2 8 4臺中分院,103,上重訴,9 104 1 20 邱顯祥 王增瑜林源森

2 8 5臺中分院,104,上重訴,3 104 12 2 4姚勳昌 陳玉聰許冰芬

2 8 6臺中分院,107,上重訴,5 108 3 19姚勳昌 王邁揚胡宜如

2 8 7臺中分院,107,上重訴,10 108 6 6 陳宏卿 劉榮服林美玲

104,台上，29 4 5洪 佳 濱 陳 世 雄 段 景 榕 楊 力 進 王 梅 英 104 10 1

109, 台上，4 4 6 3郭 毓 洲 沈 揚 仁 王 敏 慧 林 靜 芬 蔡 憲 德 110 2 25

112,台上,1046段 景 榕 沈 揚 仁 楊 力 進 宋 松 璟 汪 梅 芬 112 5 2

112,台上,1046段 景 榕 沈 揚 仁 楊 力 進 宋 松 璟 汪 梅 芬 112 5 2

110, 台上,6053段 景 榕 楊 力 進 汪 梅 芬 宋 松 璟 鄧 振 球 111 2 23

109,台上,6 何 菁 莪 梁 宏 哲 蔡 廣 昇 江 翠 萍 林 英 志 109 1 15

108,台上,1197邵 燕 玲 呂 丹 玉 吳 進 發 李 鈦 任 梁 宏 哲 108 7 3

111, 台上,2045徐 昌 錦 林 恆 吉 林 海 祥 江 翠 萍 侯 廷 昌 111 5 26

112, 台上,1292林 勤 純 蔡 新 毅 吳 秋 宏 林 海 祥 林 瑞 斌 112 5 3

112,台上,3852林 勤 純 劉 興 浪 李 麗 玲 許 辰 舟 黃 斯 偉 112 9 21

104, 台上,2195王 居 財 呂 永 福 林 恆 吉 黃 瑞 華 林 清 鈞 104 7 22

102, 台上,4430陳 世 淙 吳 三 龍 何 菁 莪 洪 曉 能 郭 玫 利 102 10 31

103, 台上, 5 8 4 洪 佳 濱 陳 世 雄 楊 力 進 王 梅 英 段 景 榕 103 2 27

105, 台上,1097郭 毓 洲 林 英 志 陳 宏 卿 劉 興 浪 張 祺 祥 105 5 5

103,台上,1927王 居 財 郭 毓 洲 呂 永 福 林 清 鈞 林 恆 吉 103 6 11

103, 台上,2756邵 燕 玲 孫 增 同 徐 昌 錦 段 景 榕 李 麗 玲 103 8 13

104, 台上,1661李 伯 道 李 錦 樑 許 仕 楓 胡 文 傑 林 立 華 104 6 4

105, 台上,2465王 居 財 謝 靜 恒 王 敏 慧 鄭 水 銓 蘇 振 堂 105 9 30

108,台上,2412吳 燦 李 英 勇 朱 瑞 娟 高 玉 舜 何 信 慶 108 10 8

105,台上, 3 5 1 張 祺 祥 劉 興 浪 黃 瑞 華 陳 宏 卿 林 英 志 105 2 3

105,台上, 3 5 1 張 祺 祥 劉 興 浪 黃 瑞 華 陳 宏 卿 林 英 志 105 2 3

108, 台上,1923 郭毓洲 張祺祥 林靜芬 林海祥 李錦樑 108 6 27

107, 台上,1056王 居 財 蘇 振 堂 謝 靜 恒 鄭 水 銓 王 敏 慧 107 5 10

109, 台上,4461郭 毓 洲 沈 揚 仁 王 敏 慧 蔡 憲 德 林 靜 芬 110 1 21

109,台上,5 陳 世 雄 鄧 振 球 吳 進 發 汪 梅 芬 段 景 榕 109 1 21

109,台上,3696林 立 華 謝 靜 恒 林 瑞 斌 李 麗 珠 楊 真 明 109 9 2

109,台上,3696林 立 華 謝 靜 恒 林 瑞 斌 李 麗 珠 楊 真 明 109 9 2

109,台上,3418林 勤 純 王 梅 英 莊 松 泉 何 菁 莪 許 錦 印 109 8 13

109,台上,2929陳 世 淙 黃 瑞 華 洪 兆 隆 吳 冠 霆 楊 智 勝 109 7 15

109,台上,2927洪 昌 宏 李 錦 樑 吳 淑 惠 黃 瑞 華 蔡 彩 貞 109 7 30

109,台上,3419林 立 華 謝 靜 恒 林 瑞 斌 李 麗 珠 楊 真 明 109 8 26

109, 台上,3419林 立 華 謝 靜 恒 林 瑞 斌 李 麗 珠 楊 真 明 109 8 26

110, 台上,2635李 錦 樑 蔡 彩 貞 林 孟 宜 邱 忠 義 吳 淑 惠 110 5 20

110,台上,2635李 錦 樑 蔡 彩 貞 林 孟 宜 邱 忠 義 吳 淑 惠 110 5 20

112,台上, 5 0 5 何 菁 莪 何 信 慶 劉 興 浪 黃 潔 茹 朱 瑞 娟 112 2 23

112,台上, 5 0 5 何 菁 莪 何 信 慶 劉 興 浪 黃 潔 茹 朱 瑞 娟 112 2 23

112,台上, 8 0 1 徐 昌 錦 林 恆 吉 林 海 祥 侯 廷 昌 江 翠 萍 112 6 21

112,台上, 8 0 1 徐 昌 錦 林 恆 吉 林 海 祥 侯 廷 昌 江 翠 萍 112 6 21

112,台上,4680林 立 華 王 敏 慧 李 麗 珠 楊 力 進 林 瑞 斌 112 11 9

104, 台上, 5 7 2 李 伯 道 林 立 華 許 仕 楓 胡 文 傑 李 錦 樑 104 3 5

105, 台上,1203陳 世 雄 吳 信 銘 許 錦 印 王 梅 英 江 振 義 105 5 12

108, 台上, 5 8 5 徐 昌 錦 蔡 國 在 李 英 勇 梁 宏 哲 林 恆 吉 108 3 28

103,台上,2850李 伯 道 林 立 華 李 錦 樑 許 仕 楓 黃 瑞 華 103 8 14

108, 台上,3830郭 毓 洲 張 祺 祥 沈 揚 仁 蔡 憲 德 林 靜 芬 109 3 26

109, 台上, 7 4 4 林 立 華 謝 靜 恒 楊 真 明 李 麗 珠 林 瑞 斌 109 2 26

112,台上,4688林 勤 純 劉 興 浪 黃 斯 偉 許 辰 舟 李 麗 玲 112 11 16 

112,台上,2956郭 毓 洲 蔡 憲 德 何 信 慶 汪 梅 芬 林 英 志 112 8 10

105,台上, 5 3 0 王 居 財 呂 永 福 林 清 鈞 王 敏 慧 謝 靜 恒 105 3 3

108,台上,2167陳 世 淙 黃 瑞 華 陳 朱 貴 楊 智 勝 洪 于 智 108 8 14

108,台上,45 王居財 蘇振堂 謝靜恒 鄭水銓 楊真明 108 1 17

110, 台上,5664林 勤 純 王 梅 英 李 鈦 任 吳 秋 宏 莊 松 泉 111 3 17

110,台上,5664林 勤 純 王 梅 英 李 鈦 任 吳 秋 宏 莊 松 泉 111 3 17

107,台上, 2 8 3 陳 世 淙 洪 于 智 楊 智 勝 朱 瑞 娟 黃 瑞 華 107 1 24

107,台上, 2 8 3 陳 世 淙 洪 于 智 楊 智 勝 朱 瑞 娟 黃 瑞 華 107 1 24

110,台上,4879郭 毓 洲 林 英 志 林 靜 芬 蔡 憲 德 周 盈 文 110 9 9

103,台上, 7 6 5 李 伯 道 林 立 華 李 錦 樑 黃 瑞 華 許 仕 楓 103 3 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高法院判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5,台上, 6 4 1 李 伯 道 林 立 華 彭 幸 鳴 段 景 榕 李 錦 樑 105 3 16

108,台上,1382洪 昌 宏 許 錦 印 李 鈦 任 王 國 棟 吳 信 銘 108 5 22



no 高等法院判決 最高法院判決
2 8 8臺中分院,108,上重訴,6 108 9 25 林清鈞

2 8 9臺中分院,108,上重訴,10 109 2 11 紀文勝

2 9 0臺中分院,109,上重訴,1 109 12 29 唐光義

2 9 1臺中分院,112,上重訴,2 112 11 15 陳慧珊

2 9 2臺中分院,108,上重訴,2 108 2 26

2 9 3臺中分院,105,上重訴,12 106 11 29 江德千

2 9 4臺中分院,107,上重更一,3 107 11 29

2 9 5臺中分院,107,上重訴,3 107 7 11 梁堯銘

2 9 6臺中分院,108,上重更一,1 108 6 5

2 9 7臺中分院,109,上重訴,2 109 10 8 鄭永玉

2 9 8臺中分院,112,上重訴,1 112 12 24 郭瑞祥

2 9 9臺中分院,103,上重訴,5 103 5 20 康應龍

3 0 0臺中分院,112,上重訴,3 112 9 6 紀文勝

3 0 1臺中分院,112,矚上重訴,4 112 12 7 張國忠

3 0 2臺南分院105,上重訴,988 106 5 26 陳珍如

3 0 3臺南分院105,上重訴,988 106 5 26 陳珍如

3 0 4臺南分院,102,上重訴,470 102 11 12 陳顯榮

3 0 5臺南分院,111,上重訴,1548 113 1 12 林逸梅

3 0 6臺南分院,111,上重訴,926 111 9 15 吳勇輝

3 0 7高雄分院,103,上重訴,2 103 3 31 翁慶珍

3 0 8高雄分院,105,上重訴,1 105 7 4

3 0 9高雄分院,106,上重訴,7 107 1 9

3 1 0高雄分院,107,上重訴,5 108 7 8 李政庭

3 1 1高雄分院,108,上重訴,5 109 2 18 蔡國卿

3 1 2高雄分院,108,原上重訴,1 109 2 25

3 1 3高雄分院,106,上重訴,1 106 7 19 黃建榮

3 1 4高雄分院,107,上重訴,3 107 8 14 李炫德

3 1 5高雄分院,109,上重訴,10 110 3 16 邱明弘

3 1 6高雄分院,112,上重訴,4 112 12 19 孫 強

3 1 7高雄分院,107,上重訴,2 107 6 25 王光照

3 1 8高雄分院,107,上重訴,2 107 6 25 王光照

3 1 9高雄分院,112,侵上重訴,1 112 11 2 簡志瑩

3 2 0臺中分院,101,上重更(一),5 101 9 12 洪耀宗

3 2 1臺中分院,107,上重訴,9 108 4 10 何志通

3 2 2臺中分院,107,上重訴,9 108 4 10 何志通

3 2 3高雄分院,106,上訴,811 106 11 29 王光照

3 2 4高等法院,105,上重訴,43 106 6 8

3 2 5臺中分院,105,上重訴,10 105 11 18 鄭永玉

3 2 6高雄分院,104,上訴,518 104 9 3

3 2 7高等法院,104,上重訴,9 104 7 9

3 2 8臺中分院,102,上重訴,9 103 1 21 胡忠文

3 2 9高雄分院,102,上重訴,9 102 11 28

3 3 0高雄分院,101,上重訴,9 102 6 18 周賢銳

3 3 1台南分院,101,侵上重更(一 ),90 101 12 18 茆臺雲

3 3 2高雄分院,100,上更(一),120 101 4 5 李炫德

3 3 3高雄分院,100,上更(一),120 101 4 5 李炫德

3 3 4高等法院,101,上重訴,34 101 12 14 王復生

3 3 5高等法院,101,上重訴,46 101 11 15 鄧振球

3 3 6高等法院,101,上重更(一),15 101 9 11 洪光燦

3 3 7高等法院,100,上重訴,41 101 8 15 周政達

3 3 8高等法院,101,囑上訴,7 101 10 24 葉麗霞

3 3 9臺南分院,100,上重訴,1113 101 11 14 茆臺雲

簡 蜿 倫 黃 小 琴 109,台上，35 0 5郭 毓 洲 沈 揚 仁 林 靜 芬 李 英 勇 蔡 憲 德 109 8 20

姚勳昌廖健男
鍾 貴 堯 劉 柏 駿 110,台上,2446李 錦 樑 林 孟 宜 吳 淑 惠 邱 忠 義 蔡 彩 貞 110 4 29

黃 玉 齢 葉 明 松 113,台上, 3 5 9 何 菁 莪 何 信 慶 黃 潔 茹 何 俏 美 朱 瑞 娟 113 2 21

簡 源 希 紀 文 勝 107,台上, 2 9 7 花滿堂徐昌錦蔡國在許錦印林恆吉  

108,台上,591

黃 齢 玉 王 鏗 普 107,台上,3358邵燕玲呂丹玉沈揚仁吳進發梁宏哲  

108,台上,2411洪昌宏李錦樑林孟宜吳淑惠吳信銘

許文碩周莉菁

王 鏗 普 許 文 碩 113,台上, 4 4 0 林立華林瑞斌李麗珠陳如玲王敏慧  

張 靜 琪 吳 進 發 103,台上,2591陳世淙吳三龍何菁莪洪曉能郭玫利  

賴 妙 雲 姚 勳 昌 112,台上,4900李錦樑蘇素娥錢建榮林婷立周政達  

高 文 崇 李 雅 俐 113,台上, 3 3 4 謝靜恒梁宏哲周盈文劉方慈莊松泉  

吳 志 誠 何 秀 燕 106,台上,2483吳 燦 李 英 勇 鄧 振 球 朱 瑞 娟 何 信 慶  

吳 志 誠 何 秀 燕 106,台上,2483吳 燦 李 英 勇 鄧 振 球 朱 瑞 娟 何 信 慶  

蔡 奇 秀 楊 清 安 103,台上, 1 9 2 賴 忠 星 呂 丹 玉 吳 燦 張 惠 立 蘇 振 堂  

吳 錦 佳 蕭 于 哲 113,台上, 8 8 0 林恆吉林靜芬蔡憲德張永宏林英志  

包 梅 真 黃 國 永 111,台上,5148林勤純蔡新毅吳秋宏洪兆隆林瑞斌  

孫啟強李政庭

105,台上,2166李伯道林立華彭幸鳴洪昌宏李錦樑  

107,台上, 8 5 6 陳世淙陳宏卿洪于智楊智勝黃瑞華  

蕭 權 閔 孫 啓 強 109,台上,2153徐昌錦蔡國在林恆吉林海祥江翠萍  

陳明呈施柏宏

林家聖李璧君 

李嘉興黃蕙芳 

徐美麗謝宏宗 

鄭詠仁莊珮吟 

謝宏宗范惠瑩 

謝宏宗范惠瑩 

唐照明王俊彥 
林清鈞卓進仕 

石馨文王增瑜 

石馨文王增瑜 

范惠瑩 謝宏宗

鍾貴堯 卓進仕

石馨文楊萬益

黃建榮曾逸誠 

蔡長林陳義仲 

張盛喜徐美麗 

張盛喜徐美麗 

李鈦任魏瑞紅 

曾德水潘翠雪 

吳啟民楊智勝 

許永煌趙文卿 

劉興浪陳志洋 

陳義仲蔡長林

109, 台上,2071陳世淙黃瑞華楊智勝吳冠霆洪兆隆

106, 台上,2809陳宗鎮陳世雄何菁莪段景榕張智雄

107, 台上,3929郭毓洲李錦樑林靜芬林海祥張祺祥

110, 台上,3273李英勇黃瑞華楊智勝吳冠霆洪兆隆

107,台上,2958林勤純林立華黃斯偉莊松泉鄧振球

107, 台上,2958林勤純林立華黃斯偉莊松泉鄧振球  

113,台上, 1 6 4 李英勇鄧振球楊智勝林怡秀林庚棟

102, 台上,2392石木欽段景榕洪兆隆黃仁松洪佳濱

108, 台上,1752洪昌宏吳信銘李鈦任王國棟許錦印  

108,台上,1752洪昌宏吳信銘李鈦任王國棟許錦印  

107,台上, 2 9 6 洪昌宏吳信銘許錦印王國棟李鈦任  

106,台上,2390邵燕玲梁宏哲王復生吳信銘呂丹玉  

106,台上, 3 3 4 洪昌宏吳信銘王國棟李鈦任許錦印  

104,台上,3526 陳宗鎮 何菁莪 李英勇 蘇素娥 江振義 

104,台上,2857黃正興張春福許錦印江振義吳信銘

103, 台上, 8 5 9 賴 忠 星 蘇 振 堂 呂 丹 玉 吳 燦 張 惠 立  

103,台上, 2 1 2 洪佳濱段景榕楊力進王梅英陳世雄  

102,台上,3492陳 世 雄 張 祺 祥 宋 祺 周 盈 文 惠 光 霞  

102,台上,2575 黃正興 陳世雄 許錦印 周政達 陳春秋 

102,台上,2489李伯道蘇振堂蔡國在許仕楓林立華  

102,台上,2489李伯道蘇振堂蔡國在許仕楓林立華  

102,台上, 7 6 5 李伯道蘇振堂林立華許仕楓蔡國在  

102,台上, 6 6 6 賴 忠 星 呂 丹 玉 吳 燦 張 惠 立 李 嘉 興  

102,台上, 5 3 1 黃一鑫張春福吳三龍李錦樑宋明中  

102,台上, 4 4 6 謝俊雄魏新和徐文亮吳信銘謝靜恒  

102,台上, 3 3 5 陳世淙何菁莪洪曉能郭玫利陳東誥  

102,台上,152 陳世雄 張祺祥 惠光霞 周盈文 宋祺

107 1 31

108 3 13

107 9 19

108 8 29

113 3 21

103 7 31

112 12 14

113 2 27

106 10 26

106 10 26

103 1 16

113 3 28

112 2 9

105 8 25

107 3 21

109 6 4

109 5 20

106 12 6

107 10 11

110 6 30

107 9 27

107 9 27

113 1 24

102 6 13

108 6 20

108 6 20

107 3 8

106 7 26

106 1 19

104 11 25

104 9 30

103 3 20

103 1 16

102 8 29

102 6 27

102 6 21

102 6 21

102 2 27

102 2 21

102 2 5

102 1 30

102 1 24

102 1 10


